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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綜 合  

 

經 濟 部 函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人 字 第 ０ ９ ３ ０ ０ １ １ ６ ０ ９ １ 號  
 

主  旨 ： 檢 送 更 正 後 之 ﹁ 經 濟 部 礦 務 局 暫 行 組 織 規 程 ﹂ 及 暫 行 編 制 表 各 一 份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行 政 院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日 院 授 研 綜 字 第 ○ 九 三 ○ ○ 一 五 一 二 八 號 函 辦 理 。 

二 、 查 ﹁ 經 濟 部 礦 務 局 暫 行 組 織 規 程 ﹂ 及 暫 行 編 制 表 ， 前 經 行 政 院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院 授 研 綜 字 第 ○ 九 三 ○ ○ ○ 五 一 七 七

號 函 核 定 ， 並 經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三 月 十 一 日 經 人 字 第 ○ 九 三 ○ 三 五 三 九 七 九 ○ 號 令 發 布 施 行 在 案 ， 惟 本 案 於 發 布 後 經 考

試 院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考 台 組 貳 一 字 第 ○ 九 三 ○ ○ ○ 五 四 五 三 二 號 函 修 正 備 查 ， 茲 因 修 正 後 之 內 容 與 本 部 前 開 發

布 內 容 有 所 不 同 ， 爰 予 更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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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礦 務 局 暫 行 組 織 規 程  
第 一 條  本 規 程 依 臺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二 條  經 濟 部 礦 務 局 ︵ 以 下 簡 稱 本 局 ︶ 掌 理 下 列 事 項 ： 

一 、 礦 業 政 策 執 行 、 礦 業 行 政 管 理 、 礦 區 礦 場 測 量 劃 定 、 礦 場 公 害 事 件 之 調 查 處 理 、 礦 權 登 記 、 礦 區 調 整 及 礦 區 稅

之 徵 收 等 事 項 。 
二 、 礦 場 安 全 監 督 檢 查 、 管 理 及 督 導 改 善 、 礦 場 災 變 之 調 查 處 理 、 礦 場 機 電 設 施 之 監 督 、 礦 用 安 全 器 材 規 範 之 訂 定 、

礦 場 安 全 技 術 輔 導 、 礦 場 安 全 訓 練 計 畫 擬 訂 及 考 核 等 事 項 。 

三 、 礦 藏 之 探 勘 開 發 、 礦 業 技 術 之 輔 導 及 研 究 改 進 、 礦 產 品 之 促 進 外 銷 、 礦 產 品 之 化 驗 鑑 定 及 煤 炭 等 級 價 格 之 評 審 、

礦 業 資 訊 蒐 集 調 查 統 計 及 彙 編 、 大 陸 礦 產 品 間 接 進 口 之 審 查 及 管 理 、 海 外 礦 產 合 作 開 採 之 配 合 等 事 項 。  

四 、 礦 產 品 產 銷 調 節 、 輔 導 儲 運 、 礦 業 資 金 之 貸 放 及 礦 業 器 材 之 供 應 、 礦 產 品 運 銷 及 長 期 供 應 契 約 之 審 議 及 其 制 度

之 推 行 、 實 業 用 爆 炸 物 核 配 之 管 理 、 財 務 調 度 等 事 項 。 

五 、 土 石 採 取 政 策 研 擬 、 推 動 、 法 令 釋 示 、 監 督 輔 導 縣 市 政 府 處 理 土 石 採 取 業 務 、 土 石 採 取 公 害 案 件 之 評 估 調 查 處

理 、 生 產 調 查 、 陸 上 土 石 及 海 砂 之 規 劃 開 發 、 安 全 技 術 之 輔 導 與 相 關 技 術 、 行 政 法 令 之 安 全 教 育 訓 練 計 畫 擬 訂

及 考 核 等 事 項 。 

六 、 礦 場 及 土 石 採 取 場 相 關 人 員 之 技 術 訓 練 、 職 前 訓 練 、 在 職 訓 練 、 礦 場 安 全 及 礦 害 防 止 等 專 業 訓 練 事 項 。 

第 三 條  本 局 設 四 組 ， 分 別 掌 理 前 條 所 列 事 項 ， 並 得 分 科 辦 事 。 

第 四 條  本 局 設 秘 書 室 ， 掌 理 研 考 、 議 事 、 公 共 關 係 、 文 書 、 檔 案 、 印 信 、 出 納 、 事 務 管 理 、 財 產 管 理 、 法 制 及 不 屬 於 其 他

組 、 室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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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本 局 置 局 長 一 人 ， 承 經 濟 部 部 長 之 命 ， 綜 理 局 務 ， 指 揮 監 督 所 屬 人 員 ； 副 局 長 一 人 ， 襄 理 局 務 。 
第 六 條  本 局 置 主 任 秘 書 、 組 長 、 專 門 委 員 、 科 長 、 秘 書 、 技 正 、 專 員 、 技 士 、 科 員 、 技 佐 、 辦 事 員 、 書 記 。 

第 七 條  本 局 設 人 事 室 ， 置 主 任 、 專 員 、 科 員 、 書 記 ， 依 法 辦 理 人 事 管 理 事 項 。 

第 八 條  本 局 設 會 計 室 ， 置 會 計 主 任 、 專 員 、 科 員 ， 依 法 辦 理 歲 計 、 會 計 及 統 計 事 項 。 

第 九 條  本 局 設 政 風 室 ， 置 主 任 、 專 員 、 科 員 ， 依 法 辦 理 政 風 事 項 。 

第 十 條  本 局 為 推 行 礦 場 及 土 石 採 取 場 之 保 安 業 務 ， 得 於 礦 場 及 土 石 採 取 場 密 集 地 區 設 礦 場 保 安 中 心 。 

前 項 礦 場 保 安 中 心 最 多 不 得 超 過 五 處 ， 中 心 置 主 任 ， 由 技 正 兼 任 之 。 

第 十 一 條  本 局 因 業 務 需 要 ， 得 設 東 區 辦 事 處 ， 置 主 任 一 人 ， 綜 理 該 處 業 務 ； 所 需 工 作 人 員 ， 就 本 局 所 定 員 額 內 派 充 之 。 

第 十 二 條  本 規 程 所 列 各 職 稱 之 官 等 職 等 及 員 額 ， 另 以 暫 行 編 制 表 定 之 。 

第 十 三 條  本 局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 由 本 局 訂 定 ， 報 經 濟 部 備 查 。 

第 十 四 條  本 規 程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經 濟 部 礦 務 局 暫 行 編 制 表  

員    額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暫 行 員 額 合 理 員 額 

備    考 

局  長 簡 任 第 十 三 職 等 ︵ 一 ︶ 一 

本 職 稱 之 職 等 ， 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未 規 定 前 ， 暫 以 簡 任 第 十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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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等 辦 理 。 
副 局 長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一 一 

本 職 稱 之 職 等 ， 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未 規 定 前 ， 暫 以 簡 任 第 十 二

職 等 辦 理 。  

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一 一 

本 職 稱 之 職 等 ， 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未 規 定 前 ， 暫 以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辦 理 。  

組  長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二 

︵ 二 ︶ 

二 

︵ 二 ︶ 

一 、 內 二 人 由 簡 任 技 正 或 簡 任 專 門 委 員 兼

任 。 

二 、 本 職 稱 之 職 等 ， 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未 規 定 前 ， 暫 以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辦 理 。 

主  任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一 一 

一 、 東 區 辦 事 處 。 

二 、 本 職 稱 之 職 等 ， 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未 規 定 前 ， 暫 以 簡

任 第 十 一 職 等 辦 理 。 

專 門 委 員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至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二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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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長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八 八  
秘  書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三 二  

技  正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至 第 九 職 等 一 七 一 ０ 內 三 人 得 列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 

主  任  ︵ 五 ︶ ︵ 五 ︶ 礦 場 保 安 中 心 主 任 由 技 正 兼 任 。 

專  員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至 第 八 職 等 一 ０ 八  

技  士 委 任 第 五 職 等 或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七 五 五 七  

科  員 委 任 第 五 職 等 或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三 ０ 一 八  

技  佐 委 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四 ０  

辦 事 員 委 任 第 三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三 二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一 一 八 內 七 人 俟 留 用 雇 員 出 缺 後 改 置 。 

人 

事 

室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 一 ︶ 一 

本 職 稱 之 職 等 ， 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未 規 定 前 ， 暫 以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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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員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至 第 八 職 等 一 一  

科  員 委 任 第 五 職 等 或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三 一  

 

書  記 委 任 第 一 職 等 至 第 三 職 等 一 ０  

會 計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一 

本 職 稱 之 職 等 ， 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未 規 定 前 ， 暫 以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辦 理 。 

專  員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至 第 八 職 等 二 一  

會 

計 

室 

科  員 委 任 第 五 職 等 或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三 二  

主  任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一 一 

本 職 稱 之 職 等 ， 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未 規 定 前 ， 暫 以 薦 任 第 九 職

等 辦 理 。 

專  員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至 第 八 職 等 一 ０  

政 

風 

室 

科  員 委 任 第 五 職 等 或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至 第 七 職 等 一 一  

合  計  一 八 二 

︵ 九 ︶ 
一 三 ０ 

︵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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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一 、 本 編 制 表 各 職 稱 之 職 等 ， 應 適 用 ﹁ 甲 、 中 央 機 關 職 務 列 等 表 之 十 二 ﹂ 之 規 定 ； 該 職 務 列 等 表 修 正 時 亦 同 。 

二 、 現 職 雇 員 七 人 ， 仍 以 原 職 稱 留 用 ， 出 缺 後 改 置 為 書 記 。 

三 、 本 編 制 表 各 職 稱 ， 在 未 達 合 理 員 額 總 數 前 ， 除 在 合 理 員 額 範 圍 內 陞 遷 及 得 由 經 濟 部 礦 業 司 現 有 人 員 調 補 消 化 外 ， 均 出 缺 不 補 ，

但 局 長 出 缺 得 不 受 此 限 。 

 

 

政 令  
 

水 利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２ １ ３ ２ ０ ０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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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定 ﹁ 德 元 埤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 ， 並 自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起 實 施 。 

 附 ﹁ 德 元 埤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決 行 

 

德 元 埤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第 一 章 總 則 

一 、 經 濟 部 ︵ 以 下 簡 稱 本 部 ︶ 為 調 蓄 及 有 效 運 用 德 元 埤 水 庫 ︵ 以 下 簡 稱 本 水 庫 ︶ 所 攔 蓄 急 水 溪 流 域 龜 子 港 排 水 及 灌 溉 回 歸 水 水 量 ，

供 應 農 業 用 水 目 標 使 用 ，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 

二 、 本 水 庫 以 台 灣 省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 以 下 簡 稱 水 利 會 ︶ 為 管 理 機 構 ， 負 責 營 運 管 理 。 

三 、 本 水 庫 位 於 台 南 縣 急 水 溪 流 域 龜 子 港 排 水 上 游 ， 其 運 轉 主 要 設 施 如 下 ： 

︵ 一 ︶ 堰 堤 。 

︵ 二 ︶ 溢 洪 道 。 

︵ 三 ︶ 自 然 溢 洪 道 。 

︵ 四 ︶ 抽 水 站 。 

四 、 本 要 點 之 用 詞 定 義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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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蓄 水 利 用 運 轉 ： 以 水 庫 蓄 水 調 節 供 應 農 業 用 水 之 需 要 。 
︵ 二 ︶ 防 洪 運 轉 ： 颱 風 、 豪 雨 或 水 庫 蓄 水 超 過 上 限 之 降 雨 期 間 ， 經 由 溢 洪 道 或 其 他 放 水 設 施 放 水 之 運 轉 。 

︵ 三 ︶ 緊 急 運 轉 ： 在 發 生 特 殊 洪 水 或 災 變 ， 危 及 水 庫 安 全 ， 情 況 危 殆 ， 嚴 重 威 脅 公 眾 生 命 及 財 產 之 安 全 時 ， 所 採 取 之 因 應 運 轉 。 

︵ 四 ︶ 水 庫 運 用 規 線 ： 為 執 行 蓄 水 利 用 運 轉 ， 依 水 庫 水 位 劃 定 界 線 ， 以 表 示 水 庫 存 蓄 水 量 之 豐 枯 情 形 。 

︵ 五 ︶ 洪 峰 流 量 ： 一 次 洪 水 過 程 中 ， 最 大 之 瞬 時 流 量 。 

︵ 六 ︶ 洩 洪 量 ： 防 洪 運 轉 時 ， 經 由 溢 洪 道 及 其 他 放 水 設 施 放 水 之 總 放 水 量 。 

︵ 七 ︶ 颱 風 情 況 ： 中 央 氣 象 局 發 布 海 上 陸 上 颱 風 警 報 ， 且 本 水 庫 集 水 區 列 入 警 戒 區 域 者 。 

︵ 八 ︶ 豪 雨 情 況 ： 中 央 氣 象 局 發 布 豪 雨 特 報 ， 或 因 颱 風 引 進 西 南 氣 流 之 豪 雨 ， 且 本 水 庫 集 水 區 列 入 警 戒 區 域 者 。 

︵ 九 ︶ 上 限 ： 水 庫 有 效 蓄 水 量 處 於 豐 盈 狀 態 之 最 低 水 位 。 

︵ 十 ︶ 下 限 ： 水 庫 有 效 蓄 水 量 處 於 缺 水 狀 態 之 水 位 。 

︵ 十 一 ︶ 洪 峰 發 生 期 間 ： 在 颱 風 或 豪 雨 情 況 時 ， 當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繼 續 增 大 至 已 發 生 之 最 大 進 水 流 量 ， 或 在 洪 峰 發 生 後 階 段 ， 當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大 於 已 發 生 之 最 大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時 。 

︵ 十 二 ︶ 洪 峰 發 生 後 階 段 ： 在 洪 峰 發 生 期 間 ， 當 連 續 兩 小 時 發 生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小 於 前 一 小 時 進 水 流 量 的 情 況 時 ， 則 進 入 洪 峰 發

生 後 階 段 。 

第 二 章 蓄 水 利 用 運 轉 

五 、 本 水 庫 蓄 水 利 用 運 轉 在 該 期 作 烏 山 頭 水 庫 之 北 幹 線 正 常 灌 溉 時 ， 得 依 需 水 量 儘 量 放 水 ， 若 該 期 作 北 幹 線 無 灌 溉 時 ， 應 依 據 水 庫

運 用 規 線 執 行 。 

六 、 本 水 庫 之 蓄 水 利 用 ， 其 水 庫 運 用 規 線 如 附 表 及 附 圖 ， 並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 一 ︶ 蓄 水 位 在 上 限 以 上 時 ， 得 視 需 要 超 量 供 應 或 洩 放 將 蓄 水 位 降 至 上 限 為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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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蓄 水 位 在 上 限 與 下 限 之 間 時 ， 應 按 計 畫 用 水 量 供 應 。 
︵ 三 ︶ 蓄 水 位 在 下 限 以 下 時 ， 得 降 低 標 準 供 水 ， 其 降 低 之 標 準 及 方 式 由 水 利 會 召 開 相 關 水 利 小 組 之 小 組 長 聯 席 會 議 協 商 辦 理 。 

第 三 章 防 洪 運 轉 

七 、 本 水 庫 之 防 洪 運 轉 ， 其 操 作 原 則 如 下 ： 

︵ 一 ︶ 當 水 庫 水 位 超 出 上 限 時 ， 得 啟 用 溢 洪 道 弧 形 閘 門 排 洪 ， 降 低 水 庫 水 位 至 上 限 止 ， 排 洪 量 以 不 超 過 進 水 量 原 則 下 洩 洪 。 

︵ 二 ︶ 進 入 颱 風 情 況 且 水 庫 集 水 區 尚 未 降 雨 時 ， 若 本 水 庫 該 旬 上 游 集 水 區 無 灌 溉 ， 水 庫 得 降 低 水 位 至 標 高 一 三 ‧ 二 ○ 公 尺 以 上 ，

若 本 水 庫 該 旬 上 游 集 水 區 有 灌 溉 ， 水 庫 得 降 低 水 位 至 標 高 一 二 ‧ ○ ○ 公 尺 以 上 。 本 時 段 放 水 量 以 不 造 成 下 游 災 害 為 原 則 。 

︵ 三 ︶ 洪 峰 發 生 期 間 ： 依 最 大 放 水 量 及 最 大 增 加 率 規 定 儘 可 能 洩 放 洪 水 ， 若 溢 洪 道 仍 不 足 宣 洩 洪 水 ， 得 由 自 然 溢 洪 道 排 放 洪 水 。 

︵ 四 ︶ 洪 峰 發 生 後 階 段 ： 若 水 庫 放 水 流 量 小 於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 得 繼 續 增 加 放 水 量 至 前 一 小 時 進 水 流 量 。 但 不 得 違 反 洪 峰 發 生 期

間 規 定 。 若 水 庫 放 水 流 量 大 於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 得 維 持 原 閘 門 開 度 至 關 閉 閘 門 止 ， 必 要 時 得 視 蓄 水 需 要 減 少 閘 門 開 度 。 

八 、 在 溢 洪 道 閘 門 排 洪 前 一 小 時 ， 播 放 放 水 警 報 ， 並 通 知 本 部 水 利 署 、 本 部 水 利 署 第 五 河 川 局 ， 台 南 縣 消 防 局 柳 營 分 隊 、 台 南 縣 警

察 局 新 營 分 局 、 麻 豆 分 局 ， 台 南 縣 政 府 工 務 局 水 利 課 、 台 南 縣 柳 營 鄉 公 所 。 

第 四 章 緊 急 運 轉 

九 、 本 水 庫 因 天 然 或 人 為 破 壞 等 緊 急 情 況 危 及 壩 體 安 全 時 ， 水 利 會 得 逕 作 緊 急 運 轉 ， 依 據 下 游 河 川 區 域 狀 況 及 水 庫 水 位 開 啟 閘 門 實

施 緊 急 放 水 ， 降 低 水 庫 水 位 至 對 大 壩 不 構 成 安 全 威 脅 時 為 止 。 

十 、 實 施 緊 急 放 水 時 ， 應 依 第 八 點 規 定 通 知 並 通 報 ， 無 法 事 先 通 知 時 ， 得 播 放 放 水 警 報 後 放 水 之 。 

十 一 、 本 水 庫 於 實 施 緊 急 運 轉 後 ， 應 將 緊 急 應 變 處 理 情 形 報 本 部 水 利 署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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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２ １ ３ ２ １ ０ 號  
 

訂 定 ﹁ 白 河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 ， 並 自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起 實 施 。 

 附 ﹁ 白 河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決 行 

 

白 河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第 一 章 總 則 

一 、 經 濟 部 ︵ 以 下 簡 稱 本 部 ︶ 為 調 蓄 及 有 效 運 用 白 河 水 庫 ︵ 以 下 簡 稱 本 水 庫 ︶ 所 攔 蓄 急 水 溪 支 流 白 水 溪 水 量 ， 供 應 家 用 及 公 共 給 水 、

農 業 用 水 、 工 業 用 水 及 防 洪 調 節 等 多 目 標 使 用 ，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 

二 、 本 水 庫 以 台 灣 省 嘉 南 農 田 水 利 會 ︵ 以 下 簡 稱 水 利 會 ︶ 為 管 理 機 構 ， 負 責 營 運 管 理 。 

三 、 本 水 庫 位 於 台 南 縣 急 水 溪 支 流 白 水 溪 下 游 ， 其 運 轉 主 要 設 施 如 下 ： 

︵ 一 ︶ 大 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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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溢 洪 道 。 
︵ 三 ︶ 白 水 溪 出 水 工 。 

︵ 四 ︶ 糞 箕 湖 出 水 工 。 

四 、 本 要 點 之 用 詞 定 義 如 下 ： 

︵ 一 ︶ 蓄 水 利 用 運 轉 ： 以 水 庫 蓄 水 調 節 供 應 家 用 及 公 共 給 水 、 農 業 用 水 及 工 業 用 水 目 標 使 用 之 需 要 。 

︵ 二 ︶ 防 洪 運 轉 ： 颱 風 、 豪 雨 或 水 庫 蓄 水 量 超 過 上 限 之 降 雨 期 間 ， 經 由 溢 洪 道 或 其 他 放 水 設 施 放 水 之 運 轉 。 

︵ 三 ︶ 緊 急 運 轉 ： 在 發 生 特 殊 洪 水 或 災 變 ， 危 及 水 庫 安 全 ， 情 況 危 殆 ， 嚴 重 威 脅 公 眾 生 命 及 財 產 之 安 全 時 ， 所 採 取 之 因 應 運 轉 。 

︵ 四 ︶ 水 庫 運 用 規 線 ： 為 執 行 蓄 水 利 用 運 轉 ， 依 水 庫 水 位 劃 定 界 線 ， 以 表 示 水 庫 存 蓄 水 量 之 豐 枯 情 形 。 

︵ 五 ︶ 洪 峰 流 量 ： 一 次 洪 水 過 程 中 ， 最 大 之 瞬 時 流 量 。 

︵ 六 ︶ 洩 洪 量 ： 防 洪 運 轉 時 ， 經 由 溢 洪 道 及 其 他 放 水 設 施 放 水 之 總 放 水 量 。 

︵ 七 ︶ 調 節 性 放 水 ： 防 洪 運 轉 時 ， 在 水 庫 水 位 趨 近 滿 水 位 時 ， 經 由 溢 洪 道 或 其 他 放 水 設 施 預 先 排 放 水 量 以 調 節 水 庫 水 位 之 放 水 。 

︵ 八 ︶ 颱 風 情 況 ： 中 央 氣 象 局 發 布 海 上 陸 上 颱 風 警 報 ， 且 本 水 庫 集 水 區 列 入 警 戒 區 域 者 。 

︵ 九 ︶ 豪 雨 情 況 ： 中 央 氣 象 局 發 布 豪 雨 特 報 ， 或 因 颱 風 引 進 西 南 氣 流 之 豪 雨 ， 且 本 水 庫 集 水 區 列 入 警 戒 區 域 者 。 

︵ 十 ︶ 水 文 年 ： 每 年 六 月 一 日 開 始 至 次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 十 一 ︶ 上 限 ： 水 庫 有 效 蓄 水 量 處 於 豐 盈 狀 態 之 最 低 水 位 。 

︵ 十 二 ︶ 下 限 ： 水 庫 有 效 蓄 水 量 處 於 缺 水 狀 態 之 水 位 。 

︵ 十 三 ︶ 嚴 重 下 限 ： 水 庫 有 效 蓄 水 量 處 於 嚴 重 缺 水 狀 態 之 水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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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四 ︶ 洪 峰 發 生 期 間 ： 在 颱 風 或 豪 雨 情 況 時 ， 當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繼 續 增 大 至 已 發 生 之 最 大 進 水 流 量 ， 或 在 洪 峰 發 生 後 階 段 ， 當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大 於 已 發 生 之 最 大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時 。 
︵ 十 五 ︶ 洪 峰 發 生 後 階 段 ： 在 洪 峰 發 生 期 間 ， 當 連 續 兩 小 時 發 生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小 於 前 一 小 時 進 水 流 量 的 情 況 時 ， 則 進 入 洪 峰 發

生 後 階 段 。 
第 二 章 蓄 水 利 用 運 轉 

五 、 各 標 的 用 水 事 業 單 位 應 於 每 年 四 月 底 前 ， 向 水 利 會 提 出 次 水 文 年 之 用 水 計 畫 ， 經 審 定 或 協 商 後 執 行 。 

六 、 本 水 庫 之 蓄 水 利 用 ， 其 水 庫 運 用 規 線 如 附 表 一 及 附 圖 ， 並 依 下 列 規 定 辦 理 ：  

︵ 一 ︶ 蓄 水 位 在 上 限 以 上 時 ， 得 視 各 標 的 需 要 超 量 供 應 或 洩 放 至 蓄 水 位 降 至 上 限 為 止 。 

︵ 二 ︶ 蓄 水 位 在 上 限 與 下 限 之 間 時 ， 應 按 各 標 的 計 畫 用 水 量 供 應 。 

︵ 三 ︶ 蓄 水 位 在 下 限 以 下 至 嚴 重 下 限 之 間 時 ， 農 業 用 水 得 降 低 標 準 供 水 ， 其 降 低 之 標 準 及 方 式 由 水 利 會 召 開 相 關 水 利 小 組 之 小

組 長 聯 席 會 議 協 商 辦 理 。 

︵ 四 ︶ 蓄 水 位 在 嚴 重 下 限 以 下 時 ， 農 業 用 水 應 再 降 低 標 準 供 水 ， 降 低 之 標 準 及 方 式 依 前 款 之 規 定 協 商 辦 理 。 

︵ 五 ︶ 依 第 三 款 至 第 四 款 規 定 縮 減 各 標 的 用 水 ， 水 庫 蓄 水 仍 不 敷 分 配 使 用 時 ， 應 視 當 時 情 況 依 各 標 的 縮 減 方 式 再 縮 減 分 配 供

應 ， 或 由 水 利 會 與 各 標 的 用 水 事 業 單 位 協 商 辦 理 。 

︵ 六 ︶ 依 第 三 款 至 第 五 款 協 商 結 果 減 少 之 各 標 的 用 水 水 量 以 移 用 水 量 處 理 之 。 

第 三 章 防 洪 運 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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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本 水 庫 滿 水 位 為 標 高 一 ○ 九 公 尺 ， 設 計 最 高 洪 水 位 為 標 高 一 一 ○ 公 尺 。 
八 、 本 水 庫 之 防 洪 運 轉 ， 其 操 作 原 則 如 下 ： 

︵ 一 ︶ 當 水 庫 水 位 超 過 上 限 時 ， 得 視 水 文 情 勢 進 行 調 節 性 放 水 ， 但 其 放 水 量 不 得 大 於 五 ○ 立 方 公 尺 ／ 秒 。 

︵ 二 ︶ 洪 峰 發 生 期 間 ： 當 水 庫 水 位 超 出 上 限 或 水 庫 水 位 及 水 庫 進 水 量 達 到 附 表 二 之 水 庫 水 位 及 水 庫 進 水 量 ， 應 開 始 防 洪 運 轉 ，

並 依 水 利 法 施 行 細 則 規 定 之 最 大 放 水 量 及 最 大 增 加 率 儘 可 能 洩 放 洪 水 。 但 放 水 流 量 之 增 加 率 不 得 超 過 五 ○ 立 方 公 尺 ／

秒 。 

︵ 三 ︶ 洪 峰 發 生 後 階 段 ： 若 水 庫 放 水 流 量 小 於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 得 繼 續 增 放 水 量 至 前 一 小 時 進 水 流 量 ， 但 不 得 違 反 洪 峰 發 生 期 間

規 定 。 若 水 庫 放 水 流 量 大 於 水 庫 進 水 流 量 ， 得 維 持 原 閘 門 開 度 至 關 閉 閘 門 止 ， 必 要 時 得 視 蓄 水 需 要 減 少 閘 門 開 度 。  

九 、 本 水 庫 溢 洪 道 閘 門 每 年 第 一 次 使 用 二 小 時 前 ， 及 洩 洪 量 增 至 一 ○ ○ 立 方 公 尺 ／ 秒 以 上 一 小 時 前 ， 應 播 放 放 水 警 報 並 通 知 本 部 水

利 署 、 本 部 水 利 署 第 五 河 川 局 ， 台 南 縣 消 防 局 白 河 分 隊 、 台 南 縣 警 察 局 白 河 分 局 、 台 南 縣 政 府 工 務 局 水 利 課 、 台 南 縣 白 河 鎮 公

所 。 

第 四 章 緊 急 運 轉 

十 、 本 水 庫 因 天 然 或 人 為 破 壞 等 緊 急 情 況 危 及 壩 體 安 全 時 ， 水 利 會 得 逕 作 緊 急 運 轉 ， 依 據 下 游 河 川 區 域 狀 況 及 水 庫 水 位 開 啟 取 排 水

設 施 實 施 緊 急 放 水 ， 降 低 水 庫 水 位 至 對 大 壩 不 構 成 安 全 威 脅 時 為 止 。  

十 一 、 實 施 緊 急 放 水 時 ， 應 依 第 九 點 規 定 通 知 並 通 報 ， 無 法 事 先 通 知 時 ， 得 播 放 放 水 警 報 後 放 水 之 。 

十 二 、 本 水 庫 於 實 施 緊 急 運 轉 後 ， 應 將 緊 急 應 變 處 理 情 形 報 本 部 水 利 署 備 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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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２ １ ２ ８ ６ ０ 號  
 

訂 定 ﹁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作 業 要 點 ﹂ ， 並 自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起 實 施 。 

 附 ﹁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作 業 要 點 ﹂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決 行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作 業 要 點  

一 、 經 濟 部 ︵ 以 下 簡 稱 本 部 ︶ 為 辦 理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 並 由 本 部 水 利 署 ︵ 以 下 簡 稱 水 利 署 ︶ 或 委 託 之 機 關 ︵ 構 ︶

辦 理 之 。 

二 、 本 要 點 所 稱 之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 指 地 下 水 鑿 井 業 僱 用 從 事 地 下 水 之 水 井 鑽 鑿 、 維 護 及 封 填 工 程 之 技 術 工 人 。 

三 、 為 辦 理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相 關 事 宜 ， 得 設 考 驗 委 員 會 。 

四 、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日 期 及 簡 章 ， 由 水 利 署 或 委 託 辦 理 之 機 關 ︵ 構 ︶ 公 告 之 。 

五 、 凡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年 滿 十 五 歲 ， 具 有 國 民 中 學 以 上 畢 業 資 格 或 具 有 二 年 以 上 鑿 井 經 驗 由 合 格 鑿 井 業 者 出 具 證 明 者 ， 均 得 參 加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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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分 為 學 科 測 驗 及 術 科 測 驗 ， 學 科 測 驗 成 績 以 三 十 分 為 滿 分 ， 術 科 測 驗 成 績 以 七 十 分 為 滿 分 ， 學 、 術 科 成 績

合 併 計 算 ， 其 總 成 績 滿 六 十 分 為 合 格 。 但 學 科 測 驗 分 數 為 零 分 者 ， 其 術 科 測 驗 成 績 雖 達 六 十 分 仍 為 不 合 格 。  
考 驗 總 成 績 之 計 算 ， 取 至 小 數 點 後 二 位 數 ， 小 數 點 後 第 三 位 數 採 四 捨 五 入 法 進 入 第 二 位 。    

七 、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合 格 者 ， 經 水 利 署 公 布 名 單 後 ， 由 本 部 發 給 合 格 證 書 。 

八 、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合 格 證 書 有 下 列 情 事 者 ， 得 檢 具 相 關 文 件 向 水 利 署 申 請 補 換 發 ： 

︵ 一 ︶ 合 格 證 書 遺 失 者 ， 應 切 結 聲 明 遺 失 事 實 ， 檢 附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一 份 、 照 片 一 張 。 

︵ 二 ︶ 合 格 證 書 毀 損 或 破 損 者 ， 檢 附 原 合 格 證 書 、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一 份 、 照 片 一 張 。 

︵ 三 ︶ 如 因 更 改 姓 名 者 ， 應 檢 附 戶 口 謄 本 、 原 合 格 證 書 、 國 民 身 分 證 影 本 一 份 、 照 片 一 張 。 

九 、 地 下 水 鑿 井 技 工 考 驗 應 繳 報 名 費 及 術 科 考 驗 費 ； 其 標 準 由 考 驗 委 員 會 審 查 ， 本 部 核 定 之 。 本 要 點 之 證 書 核 給 、 補 發 或 換 發 收 費

標 準 ， 由 本 部 依 規 費 法 規 定 訂 定 之 。 

 

 

工 業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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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3/07/12  文號：工證化字第09302221990號  有效期限：自93年07月01日至98年07月31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9506990090-4 0020  騎馬用具及其配件，馬

鞍 

 SADDLE &  

ASSEMBLY, SADDLE, 

GULLET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損耗率  損耗率備註  備註編號 

1  7228300032-8  彈簧鋼  SPRING STEEL    2%     

2  8308901000-2  鞍栓   SADDLE TREE CLEAT    0%     

備註： 

１、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２、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 

３、成品出口時，廠商應申報成品所用之各種原料名稱及其出口數量，經海關核驗後，另加表列之損耗率核退，未使用者不

退。 

４、（台北、基隆、台中、高雄關稅局，另隨附本案產品照片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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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3/07/15  文號：工證化字第09302142140號  有效期限：自93年04月30日至98年06月30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1605905010-5 0001  冷凍整尾魷魚（仿鮑魚）  FROZEN PREPARED  

SQUID 

 含 魷 魚 固 形 物

75%以上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0307491200-9  冷凍整尾魷魚  FROZEN SQUID ROND 

OR FROZEN SQUID 

WHOLE ROUND 

   Kg  344.53   

備註： 

１、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２、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３、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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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

貨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3/07/15  文號：工證化字第09302142130號  有效期限：自93年04月30日至98年06月30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0307492210-5 0002  魷魚乾  DRIED SQUID  水份含量B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0307491200-9  冷凍整尾魷魚  FROZEN SQUID ROND 

OR FROZEN SQUID 

WHOLE ROUND 

 水份含量A  Kg  C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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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２、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３、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４、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

貨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５、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表填寫。 

６、C = [100 (1-B) / (1-A) ] X 1.02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3/07/15  文號：工證化字第09302151870號  有效期限：自93年05月31日至98年06月30日 

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1605905090-8 0004  魷魚絲（片）  PREPARED 

SHREDDED (ROLLED) 

SQUID 

 水份含量B  Kg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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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0307491200-9  冷凍整尾魷魚  FROZEN SQUID ROND 

OR FROZEN SQUID 

WHOLE ROUND 

 水份含量A  Kg  C   

備註： 

１、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２、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３、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４、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

貨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５、成品多於一種時，請將本表影印，分表填寫。 

６、C = [100 (1-B) / (1-A) ] X 2.76  

 

 

經濟部工業局外銷品原料核退標準 

受 文 者：財政部關稅總局、財政部台北關稅局、高雄關稅局、基隆關稅局、台中關稅局 

標準類別：通案  發文日期：93/07/15  文號：工證化字第09302147380號  有效期限：自93年05月31日至98年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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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廠商：各廠適用 

外銷成品：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數量   

0307491200-9 0002  冷凍剝皮魷魚胴體  FROZEN SQUID TUBE 

(SKIN OFF) 

 去頭、去皮、去耳  Kg  100   

應用原料： 

項次  C.C.C. CODE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規格  單位  應用數量  備註編號 

1  0307491200-9  冷凍整尾魷魚  FROZEN SQUID ROND 

OR FROZEN SQUID 

WHOLE ROUND 

 帶頭、帶皮、帶耳  Kg  263.18   

備註： 

１、損耗數已包括於應用數量內。 

２、損耗部份之利用價值已予扣除。 

３、用料或配方如有改變，應即重新申請查定用料標準，不得用本標準。 

４、本表所列之C C C CODE（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碼），僅供本局電腦作業參考用，務請填寫，若有疑問，請逕向國貿局

貨品分類委員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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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公 文 勘 誤 表  
 

發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發 文 字 號 ： 工 化 字 第 ○ 九 三 ○ 三 三 ○ 五 二 六 ○ 號  
 

日 期 文  號 文 別 原 文 錯 誤 ︵ 漏 繕 ︶ 部 份 更 正 內 容 備   考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工 證 化 字 第 ０ ９

３ ０ ２ １ ４ ２ １

４ ０ 號 
外 銷 品

原 料 核

退 標 準

表 
外 銷 成 品 ： 中 文 名 稱 欄 位 ： 冷 凍 整

尾 魷 魚 ︵ 仿 鮑 魚 ︶ 應 用 原 料 名 稱 ：

英 文 名 稱 欄 位 ：FROZEN SQUID 

ROUND OR FROZEN OR SQUID 

WHOLE ROND 

外 銷 成 品 ： 中 文 名 稱 欄 位 ： 冷 凍 調 理

魷 魚 ︵ 仿 鮑 魚 ︶ 應 用 原 料 名 稱 ： 英 文

名 稱 欄 位 ：FROZEN SQUID ROUND 

OR FROZEN SQUID WHOLE 

ROUND 

依 據 金 吉 順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93 年 4 月 27

日 申 請 表 辦 理 。 

請 查 照 更 ︵ 補 ︶ 正 為 荷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商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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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四 九 六 ○ 號  
 

廢 止 ﹁ 憑 證 實 務 作 業 基 準 應 載 明 事 項 ﹂ 。 

 

部 長 何 美 玥  
 

 

智 財  

 

經 濟 部 令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經 授 智 字 第 ○ 九 三 二 ○ ○ 三 ○ 八 二 ︱ ○ 號  
 

修 正 ﹁ 專 利 審 查 基 準 第 四 篇 第 一 章 新 型 專 利 形 式 審 查 ﹂ ， 並 溯 自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施 行 。 

 附 ﹁ 專 利 審 查 基 準 第 四 篇 第 一 章 新 型 專 利 形 式 審 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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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智 慧 財 產 局 決 行 

 

第一章  新型專利形式審查 

1.前言 

2.形式審查 

2.1形式審查要件 

2.1.1是否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 

2.1.1.1物品 

2.1.1.2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 

2.1.2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 

2.1.3說明書是否載明新型名稱、摘要、新型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 

2.1.4新型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揭露方式是否違反細則規定 

2.1.4.1新型說明 

2.1.4.2申請專利範圍 

2.1.4.3圖式 

2.1.5是否違反單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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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說明書及圖式是否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明顯不清楚者 

3.符合形式審查要件之處理 

4.審查程序 

5.說明書之補充、修正 

 

第一章  新型專利形式審查 

1. 前言 

知識經濟時代，資訊發展一日千里，某些技術領域之產品生命週期發展迅速，發明人、創作人將其發明創作迅速投入市場之

需求，將大為殷切。為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發展之腳步，加速授予權利之時效，參考其他有新型專利制度之國家，例如：日本、韓

國、德國及大陸等，對於新型專利案件，大多捨棄實體要件之審查，改採形式要件審查，爰修正我國現行新型專利審查制度，改

採形式審查制，加快新型專利申請案處理時間，儘早發給專利證書，達到早期授予權利之需求。 

2. 形式審查 

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行政院核定於九十三年七月一日施行之新專利法（以下簡稱本法），對於新型專利改採形式審

查制，相關規定如下： 

第九十六條規定：「新型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不予新型專利。」； 

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認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為不予專利之處分：一、新型非屬物

品形狀、構造或裝置者。二、違反前條規定者。三、違反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第四項規定之揭露形式者。四、

違反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者。五、說明書及圖式未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明顯不清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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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條規定：「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後，認有前條規定情事者，應備具理由作成處分書，送達申請人或其代理人。」； 

第九十九條規定：「申請專利之新型，經形式審查認無第九十七條所定不予專利之情事者，應予專利，並應將申請專利範圍及

圖式公告之。」 

所謂「形式審查」係指專利專責機關對於新型專利申請案之審查，根據新型專利說明書判斷是否滿足形式審查要件，限縮於

新型專利之形式要件，而不進行須耗費大量時間之前案檢索以及不實體審查是否滿足專利要件。其與發明申請案必須實體審查發

明說明、摘要、圖式、申請專利範圍等內容及申請專利範圍是否符合新穎性、進步性等專利要件，並不相同；亦與程序審查是審

查申請專利之文件是否齊備以及呈現之書表格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式，並不相同。新型申請案形式審查之前，須先進行程序審查，

此與發明及新式樣申請案在進行實體審查之前，須進行程序審查相同。 

2.1形式審查要件 

2.1.1是否屬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 

2.1.1.1物品 

新型專利之標的為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其必須具體表現於佔有一定空間，並具有使用價值和實際用途而能被製造之物

品實體，方屬新型專利之範疇。 

所謂「物品」係指經過工業方法製造，佔據一定空間者。機械或裝置等可以分離，其機械或裝置之部分（零件），亦可作為

新型專利之物品。新型專利之標的排除各種方法、用途、動、植物、微生物、生物材料及不具確定形狀之物質。例如「利用垃圾

製造肥料之方法」係利用垃圾製造肥料之步驟及過程，該方法不屬新型專利之範疇。 

2.1.1.2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 

所謂新型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意義如下： 

物品之形狀：指物品具有可從外觀觀察到確定之空間輪廓者。新型物品須具有確定之形狀，因此如氣態、液態、粉末狀、顆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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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不具確定形狀之物質或材料，均非屬新型之標的。另物品之形狀及其表面之圖案、色彩、文字、符號或其結合之

設計，非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者，亦非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例如―虎牙形狀板手，十字形螺絲起子，係以形狀為新型專利之標的。 

例如―由炭粉、燃料及氧化劑組合而成的粉粒狀產品，因屬沒有確定形狀之物質，非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應特別說明者： 

（一）物品之形狀技術特徵中包含沒有確定形狀之物質者，例如申請之新型專利為溫度計，而該溫度計之形狀中，允許存

在不具確定形狀之感熱物質，仍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二）在某種特定情形下具有確定空間形狀之物品，例如以冰塊製作之冰杯、可摺疊之雨傘等，仍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三）只改變物品之材料成分，如板材、線材、型鋼等，而未改變其形狀者，並非新型專利之標的。 

物品之構造：指物品內部或其整體之構成，實質表現上大多為各組成元件間之安排、配置及相互關係，且此構造之各組成元件並

非以其本身原有之機能獨立運作稱之。例如―可摺傘骨構造之雨傘，改良結構對號鎖，係以構造為新型專利之標的。 

  物品之構造得為機械構造，亦得為電路構造。此外，層狀結構之物品亦屬新型專利之標的。例如―物品之滲碳

層、氧化層等屬於層狀結構者，亦屬新型專利之標的。 

至於物質之分子結構或其成分，則不屬於新型專利所稱物品之構造，例如食物、藥品或飲料之創作，僅涉及其化學

成分或含量之變化，而不涉及物品之結構者，不屬新型專利之標的。又申請專利之新型如相對於先前技術只是材料

的分子結構或成分不同，例如以塑膠材料替換玻璃做成相同形狀之茶杯、僅改變焊藥成分之電焊條，均不屬新型專

利之標的。 

物品之裝置：指為達到某一特定目的，將原具有單獨使用機能之多數獨立物品予以組合裝設。例如―兩用鞋之裝置，係以裝置為

新型專利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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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前述「物品之形狀、構造或裝置」而申請新型專利者，應以其違反本法第九十三條之規定，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為

不予專利之處分。 

2.1.2是否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 

基於維護社會之倫理道德，排除社會混亂、失序、犯罪及其他違法行為，將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之新型列入法定

不予專利之事項。倘說明書或圖式中所記載新型創作之商業利用有此情事者，則應不予專利。 

新型創作之商業利用，例如鴉片吸食之用具，即屬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惟新型創作之商業利用不會妨害公共

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即使該創作被濫用而有妨害之虞，仍非屬法定不予專利之事項，例如各種棋具、牌具等。 

又應說明者，倘新型說明之記載有妨害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衛生者，縱申請專利範圍未記載，仍應以其違反本法第九十六

條之規定，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2.1.3說明書是否載明新型名稱、摘要、新型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 

新型專利形式審查是根據新型專利說明書判斷是否滿足形式要件，新型專利說明書應載明之事項，規定於本法施行細則（以

下簡稱細則）第十五條至第十九條，在形式審查時，只要說明書記載之事項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六第一項、第四項

及細則第十五條至第十九條之規定即可，不必審查其他實質性內容。相關規定如下： 

新型專利說明書，依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新型名稱。 

二、創作人姓名、國籍。 

三、申請人姓名或名稱、國籍、住居所或營業所；有代表人者，並應載明代表人姓名。 

四、主張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優先權者，各第一次申請專利之國家、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五、申請前已向外國申請專利者，並載明在外國之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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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主張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優先權者，各申請案號及申請日。 

七、主張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之事實。 

八、新型摘要。 

九、新型說明。 

十、申請專利範圍。 

新型名稱，依細則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應與其申請專利範圍內容相符，不得冠以無關之文字；第四項規定，說明書所載之

新型名稱、摘要、新型說明及申請專利範圍之用語應一致。 

新型摘要，依細則第十六條規定「⋯⋯應敘明新型所揭露內容之概要，並以所欲解決之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主要用

途為限；其字數，以不超過二百五十字為原則；⋯⋯新型摘要，不得記載商業性宣傳詞句。」即新型摘要不得使用與技術無關的

詞句，也不得使用商業性宣傳用語以及貶低或誹謗他人或他人產品的詞句，但客觀地指出背景技術所存在之問題不應認為是貶低

行為。 

說明書明顯不符合前述規定者，專利專責機關應附具理由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或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申請人申復

之理由或補充、修正後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以其違反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說明書之要項記載不完備，依

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2.1.4新型說明、申請專利範圍及圖式之揭露方式是否違反細則規定 

2.1.4.1新型說明 

新型說明，依細則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應敘明下列事項： 

一、新型所屬之技術領域。 

二、先前技術：就申請人所知之先前技術加以記載，並得檢送該先前技術之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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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型內容：新型所欲解決之技術問題、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 

四、實施方式：就一個以上新型之實施方式加以記載，必要時得以實施例說明；有圖式者，應參照圖式加以說明。 

五、圖式簡單說明：其有圖式者，應以簡明之文字依圖式之圖號順序說明圖式及其主要部分之代表符號。 

新型說明，依細則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應依前項各款所定順序及方式撰寫，並附加標題。但新型之性質以其他方式表達較

為清楚者，不在此限。 

新型說明明顯不符合前述規定者，專利專責機關應附具理由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或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申請人申

復之理由或補充、修正後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以其違反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之揭露形式不完整，依第九

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2.1.4.2申請專利範圍 

依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申請專利範圍之揭露方式應符合細則第十八條與第十九條之規定。 

依細則第十八條有關新型之申請專利範圍規定如下： 

新型之申請專利範圍，得以一項以上之獨立項表示；其項數應配合創作之內容；必要時，得有一項以上之附屬項。獨立項、

附屬項，應以其依附關係，依序以阿拉伯數字編號排列。 

獨立項應敘明申請專利之標的及其實施之必要技術特徵。 

附屬項應敘明所依附之項號及申請標的，並敘明所依附項目外之技術特徵；於解釋附屬項時，應包含所依附請求項之所有技

術特徵。 

依附於二項以上之附屬項為多項附屬項，應以選擇式為之。 

附屬項僅得依附在前之獨立項或其他附屬項。但多項附屬項間不得直接或間接依附。 

獨立項或附屬項之文字敘述，應以單句為之；其內容不得僅引述說明書之行數、圖式或圖式之元件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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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技術特徵組合之新型，其申請專利範圍之技術特徵，得以手段功能用語表示。於解釋申請專利範圍時，應包含新型說明

中所敘述對應於該功能之結構或材料及其均等範圍。 

依細則第十九條有關新型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之撰寫方式規定如下：新型獨立項之撰寫，以二段式為之者，前言部分應包含

申請專利之標的及與先前技術共有之必要技術特徵；特徵部分應以「其改良在於」或其他類似用語，敘明有別於先前技術之必要

技術特徵。解釋獨立項時，特徵部分應與前言部分所述之技術特徵結合。 

專利專責機關對於前述申請專利範圍獨立項及附屬項之撰寫方式及附屬情形，是否合於前述細則之規定，仍須審酌。 

新型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應敘明物品之形狀、構造、裝置之技術特徵，惟對於只能以製造方法之技術特徵界定物品之新型者，

得以製造方法界定物品之形狀、構造、裝置。 

新型專利之申請專利範圍不得單純描述功能，僅於其技術特徵無法以結構方式表示，或以結構方式表示不如以功能表示更明

確時，且對應於該功能之結構或材料於新型說明已充分說明者，其申請專利範圍方有細則第十八條第八項規定之適用。 

申請專利範圍明顯不符合前述規定者，專利專責機關應附具理由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或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申請

人申復之理由或補充、修正後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以其違反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之揭露形式不完整，依

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2.1.4.3圖式 

新型專利之圖式依細則第二十條規定，應參照工程製圖方法繪製清晰，於各圖縮小至三分之二時，仍得清晰分辨圖式中各項

元件。圖式應註明圖號及元件符號，除必要註記外，不得記載其他說明文字。圖式應依圖號順序排列，並指定最能代表該新型技

術特徵之圖式為代表圖。 

新型專利之標的為物品之形狀、構造、裝置，為達到明確且充分揭露之目的，必須備具圖式揭露其新型物品之內容。圖式不

得為工程藍圖、照片，亦不得僅有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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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之揭露形式明顯不符合前述規定者，專利專責機關應附具理由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或補充、修正圖式；申請人申復

之理由或補充、修正後仍不符合規定者，應以其違反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二十六條第四項規定之揭露形式不完整，依第九十七條

第一項第三款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2.1.5是否違反單一性  

本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申請發明專利，應就每一發明提出申請。二個以上發明，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得於一申請案

中提出申請。」為發明單一性之規定，因為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之列，所以新型專利亦有創作單一性之適用。 

依細則第二十三條規定：「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稱屬於一個廣義發明概念者，指二個以上之發明或新型，於技術上相互

關聯。前項技術上相互關聯之發明或新型，應包含一個或多個相同或相對應，且對於先前技術有貢獻之特定技術特徵。」，因此

新型亦同樣適用。 

根據前述規定，新型專利形式審查時，必須判斷新型是否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三十二條單一性之規定，惟因形式審

查時，並不進行先前技術之檢索，因此判斷新型是否具有單一性時，僅須判斷獨立項與獨立項之間於技術特徵上是否明顯相互關

聯。簡言之，應從說明書所載之先前技術，檢視各獨立項中所載之新型有別於先前技術之部分是否具有相同或相對應之技術特徵。

若各獨立項之間完全無相同或相對應之技術特徵，則判斷為不符合新型單一性規定。 

當一件新型專利申請案包含了二個或二個以上完全不相關聯的創作，而不符合單一性之情形，應通知申請人修正、申復或申

請分割，使其符合單一性規定；申請人未修正或未依通知內容修正者，應以其違反本法第一百零八條準用第三十二條規定，依第

九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2.1.6說明書及圖式是否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明顯不清楚者 

形式審查時，僅須判斷說明書或圖式之揭露事項是否有明顯瑕疵，此與審查發明專利申請案必須經檢索、實體審查發明說明

及申請專利範圍揭露之內容，並不相同。對於申請書中所載明之新型技術特徵，毋須判斷該創作是否明確且充分，亦無須判斷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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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能否實施。 

說明書及圖式是否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是否明顯不清楚，主要依據申請專利範圍各獨立項判斷之，其順序說明如下： 

(1)各獨立項是否記載必要之構件及其連結關係。 

(2)新型說明及圖式中是否詳細記載前述構件及連結關係。 

(3)申請專利範圍所敘述之形狀、構造、裝置和新型說明及圖式中之記載是否有明顯矛盾之處。 

以上（1）、（2）之判斷為「是」，而（3）之判斷為「否」時，即可通過本款之形式審查。明顯違反本款之案件，例如新

型名稱為腳踏車，或申請專利範圍請求標的為腳踏車，新型說明卻是在敘述摩托車。 

因此，新型說明書僅載明某些技術特徵、優點和功效，而對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未作任何敘述，甚至未敘述任何技術內容，

此時，專利專責機關應附具理由通知申請人限期陳述意見或補充、修正圖式；申請人申復之理由或補充、修正後仍不符合規定者，

應以其新型說明書或圖式即屬未揭露必要事項或其揭露明顯不清楚，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3.符合形式審查要件之處理 

新型專利申請案符合形式審查要件者，即可發給申請人准予新型專利之處分書。 

新型專利申請人收到准予專利之處分書後，依本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專利之新型，申請人應於准予專利之處

分書送達後三個月內，繳納證書費及第一年年費後，始予公告；屆期未繳費者，不予公告，其專利權自始不存在。」，新型專利

申請人即可於前揭規定之三個月期限內繳費申請領證，經公告後取得專利權；屆期未繳費者，不予公告，其專利權自始不存在。 

至於專利權生效始點及其期限，分別規定於本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二項：「申請專利之新型，自公告之日起給予新型專利權，

並發證書。」及同法第三項：「新型專利權期限，自申請日起算十年屆滿。」 

4.審查程序 

專利專責機關收到新型專利申請案後，須先進行程序審查，再為形式審查，其處理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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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倘不符合程序規定，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齊備者，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為不予受理之處分。 

(2)合於程序規定後，不符合形式審查要件，應一次通知申請人不符形式審查要件之事由，限期陳述意見或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

式。屆期未陳述意見或未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或所申復或補充、修正後之內容仍不符合形式審查要件者，應依據本法第

九十七條第一項規定為不予專利之處分。 

5.說明書之補充、修正 

本法第一百條第一項規定：「申請人申請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者，應於申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第二項規定：「依前

項所為之補充、修正，不得超出申請時原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範圍。」 

申請人於前述規定之二個月期限內提出補充、修正申請時，應依補充、修正後之說明書或圖式判斷是否滿足形式審查要件。

至於補充、修正後之說明書或圖式是否違反本法第一百條第二項之規定情形，則非屬形式審查要件判斷之範圍。逾前述規定之二

個月期限提出之補充、修正本，應處分不予受理。 

形式審查時，依本法第九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通知申請人限期補充、修正說明書或圖式時，申請人依指定期限所為之補充、修

正，雖不受本法第一百條第一項規定之二個月期間之限制，惟仍須判斷申請人所提出之補充、修正本是否明顯超出所通知補充、

修正之範圍，如有超出範圍者，該補充、修正本得以違反本法第一百條第一項規定處分不予受理，仍依原申請內容進行形式審查。 

所謂明顯超出所通知補充、修正之範圍，例如： 

(1)申請人增加實施方式或擴大數值範圍，或是 

(2)增加原說明書中沒有相應文字記載之技術特徵請求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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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礦 業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經 授 務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１ １ ８ ４ ０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註 銷 台 灣 石 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所 領 台 濟 採 字 第 四 六 九 五 號 蛇 紋 石 礦 採 礦 權 。 

依  據 ： 礦 業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四 十 五 條 規 定 。 

公 告 事 項 ： 

一 、 旨 揭 礦 業 權 礦 區 位 於 宜 蘭 縣 南 澳 鄉 粉 鳥 林 地 方 ， 計 面 積 八 九 公 頃 三 三 公 畝 八 四 平 方 公 尺 ， 礦 業 權 至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屆 滿 ， 台 濟 採 字 第 四 六 九 五 號 採 礦 權 執 照 、 礦 區 印 圖 及 礦 政 採 登 字 第 七 五 號 礦 場 登 記 證 一 併 註 銷 。 

二 、 旨 揭 礦 業 權 於 法 定 期 間 申 請 展 限 ， 嗣 經 申 請 人 聲 明 放 棄 ， 自 消 滅 登 記 日 起 應 視 為 未 設 權 區 。 

三 、 旨 揭 礦 業 權 礦 區 大 部 分 重 複 ﹃ 烏 石 鼻 海 岸 自 然 保 留 區 ﹄ ， 自 然 保 留 區 內 ， 禁 止 改 變 或 破 壞 其 原 有 自 然 狀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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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礦 務 局 決 行 

 

 

水 利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２ １ ３ ０ ６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局 部 變 更 大 漢 溪 ︵ 大 溪 橋 上 游 左 岸 瑞 源 堤 防 ︶ 河 川 區 域 。 

依  據 ： 河 川 管 理 辦 法 第 七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公 告 局 部 變 更 大 漢 溪 河 川 圖 籍 第 二 八 九 號 圖 計 一 張 ， 原 經 濟 部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經 水 利 字 第 八 九 八 八 八 八 一 八

號 公 告 大 漢 溪 河 川 區 域 圖 籍 第 二 八 九 號 圖 計 一 張 作 廢 。 

二 、 公 告 劃 入 河 川 區 域 內 之 公 私 有 土 地 ， 應 依 水 利 法 及 河 川 管 理 辦 法 規 定 限 制 使 用 。 前 經 劃 入 河 川 區 域 並 於 本 次 劃 出 之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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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有 土 地 解 除 河 川 區 域 管 制 。 

三 、 本 公 告 圖 籍 存 桃 園 縣 政 府 及 本 部 水 利 署 第 十 河 川 局 備 閱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授 水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２ １ ３ ０ ３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局 部 變 更 景 美 溪 ︵ 環 河 快 速 道 路 至 一 壽 橋 ︶ 河 川 區 域 。 

依  據 ： 河 川 管 理 辦 法 第 七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公 告 局 部 變 更 景 美 溪 河 川 圖 籍 第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號 圖 計 七 張 ， 原 台 灣 省 政 府 七 十 四 年 七 月 二 日 府 建 水 字

第 一 四 九 九 ○ 九 號 公 告 景 美 溪 河 川 區 域 圖 籍 第 二 、 五 、 六 、 七 、 八 號 圖 計 五 張 、 台 灣 省 政 府 八 十 年 四 月 十 八 日 府 建 水

字 第 一 六 一 五 二 九 號 公 告 景 美 溪 河 川 區 域 圖 籍 第 三 號 圖 計 一 張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八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府 水 政 字 第 一 六 九

一 一 八 號 公 告 景 美 溪 河 川 區 域 圖 籍 第 四 號 圖 計 一 張 等 均 作 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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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公 告 劃 入 河 川 區 域 內 之 公 私 有 土 地 ， 應 依 水 利 法 及 河 川 管 理 辦 法 規 定 限 制 使 用 。 前 經 劃 入 河 川 區 域 並 於 本 次 劃 出 之 公

私 有 土 地 解 除 河 川 區 域 管 制 。 
三 、 本 公 告 圖 籍 存 台 北 縣 政 府 及 本 部 水 利 署 第 十 河 川 局 備 閱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水 利 署 決 行 

 

 

工 業  
 

 

發 文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經 濟 部 加 工 出 口 區 管 理 處 高 雄 分 處 公 文 勘 誤 表  

發 文 字 號 經 加 高 三 字 第 ０ ９ ３ ０ １ ０ １ ０ ６ ３ ０ 號 

原 發 文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日 

受 文 者 經 濟 部 秘 書 室 

原 發 文 字 號 經 加 高 三 字 第 ０ ９ ３ ０ １ ０ ０ ９ ７ ４ ０ 號 

正  本 經 濟 部 秘 書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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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本  
錯 誤 部 分 
附 件 ︵ 公 告 ︶ 

主 旨 ： 公 告 紐 鋒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廠 登 記 證 

更 正 事 項 

附 件 ︵ 公 告 ︶ 

主 旨 ： 公 告 註 銷 紐 鋒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廠 登 記 證 

表 列 事 項 煩 請 

惠 予 更 正 

 

經 濟 部 加 工 出 口 區 管 理 處 高 雄 分 處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商 業  

 

經 濟 部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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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四 九 七 ○ 號  
 

主  旨 ： 修 正 ﹁ 憑 證 實 務 作 業 基 準 應 載 明 事 項 檢 核 對 照 表 ︵ 表 三 ︶ ﹂ 。  

依  據 ： 配 合 ﹁ 憑 證 實 務 作 業 基 準 應 載 明 事 項 準 則 ﹂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修 正 後 之 ﹁ 憑 證 實 務 作 業 基 準 應 載 明 事 項 檢 核 對 照 表 ︵ 表 三 ︶ ﹂ ︵ 如 附 件 ︶ ， 自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九 日 起 開 始 使 用 ； 原 舊 格 式 同 時

不 再 使 用 。  

 

部 長 何 美 玥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應載明事項檢核對照表(表三) 

申請人名稱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版本編號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應載明事項 申請核定憑證實務作業基準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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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憑證實務作業基準應載明事項內容 對應章節編號 對應頁碼 

一、主管機關核定文號。   

二、所簽發憑證之種類。   

三、所簽發各種憑證之保證等級。   

四、所簽發各種憑證之適用範圍及使用限制。   

五、法律責任限制及申請廢止憑證處理期間內之責任分

擔。 

  

第三條 憑證機構應製作憑證

實務作業基準(以下

簡稱作業基準)重要

事項置於其作業基準

之首頁，載明下列事

項： 

六、其作業基準所描述的認證服務是否經第三人稽核或

取得任何標章。 

  

第四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其所支援憑證政策之名稱，並提供該憑證政

策之物件識別碼及應載明補充其作業基準內容之其他重要文件。 

  

第五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參與認證服務運作及維持之重要成員及其分

工；如係以委外方式參與提供服務者，並應載明受任者之名稱或資格。 

  

第六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可供用戶或信賴憑證者報告遺失私密金鑰等

事件及諮詢作業基準疑義之聯絡電話、郵遞地址及電子郵件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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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確保在申請憑證時所提供之資訊正確無誤。   

二、用戶需自行產製金鑰時，安全的產製並保管其私密

金鑰。 

  

三、遵守對於金鑰及憑證之使用限制。   

第七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

基準中載明下列用戶

應注意事項： 

四、就私密金鑰資料外洩或遺失等事件作出通知。   

一、驗證數位簽章之責任。   

二、僅於憑證使用目的範圍內信賴該憑證。   

三、查驗憑證狀態。   

第八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

基準中載明下列信賴

憑證者之注意事項： 

四、了解有關憑證機構法律責任之條款。   

一、憑證、憑證狀態、憑證實務作業基準及憑證政策等

資訊之公布方法。 

  

二、前揭資訊公布之頻率或時間。   

第九條 憑證機構就資訊之公

布及儲存庫之維護及

營運應載明下列事

項： 
三、儲存庫之接取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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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作業基準變更時通知之方法。   

一、憑證機構就其可能或實際發生之賠償責任所提供之

財務保證。 

  

二、憑證機構就其經營是否加入任何保險。   

第十一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

基準中載明下列財務

責任事項： 

三、憑證機構是否經由第三人進行財會稽核。   

第十二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就所提供之認證服務或憑證之使用所生糾紛

之處理程序及所適用之法律。 

  

第十三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用戶是否得請求退費；用戶得請求退費者，

並應載明請求退費之程序。 

  

一、稽核或評核之頻率。   

二、進行稽核或評核人員之資格。   

三、稽核或評核人員中立性之確保。   

四、稽核或評核之範圍。   

第十四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

基準中載明下列稽核

或評核事項： 

五、對於稽核或評核結果之因應方式。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四 九

  六、稽核或評核報告公開之範圍及方法。   

一、應為機密資訊之種類。   第十五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

基準中載明其所保護

用戶個人資料之種類

及維持資訊保密之方

法： 

二、個人資料保護之相關事項。 

  

第十六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所採用之命名規則。   

第十七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申請人證明擁有與所登記之公開金鑰相對應

私密金鑰之方式。 

  

第十八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申請人身分鑑別之要件及程序。   

第十九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憑證機構於廢止憑證及暫時停用憑證申請

時，安全識別及鑑別用戶之程序。 

  

第二十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申請各種憑證之程序。   

第二十一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簽發憑證、憑證展期及憑證內容修改時，用

戶接受憑證之程序。 

  

第二十二條 憑證機構提供憑證暫

時停用服務者，應於

一、得請求暫時停用憑證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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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憑證機構得逕行暫時停用憑證之事由。   

三、有權請求暫時停用憑證之人。   

四、請求暫時停用憑證之程序。   

五、暫時停用之期間。   

六、憑證機構處理暫時停用請求之期間。   

 時停用服務者，應於

其作業基準中載明下

列事項： 

七、恢復使用憑證之程序。   

一、得請求廢止憑證之事由。   

二、憑證機構得逕行廢止憑證之事由。   

三、有權請求廢止憑證之人。   

四、請求廢止憑證之程序。   

五、憑證機構處理廢止憑證請求之期間。   

第二十三條 憑證機構就憑證之廢

止應於其作業基準中

載明下列事項： 

六、憑證機構發出憑證廢止清冊之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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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是否提供線上憑證狀態查詢。   

第二十四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其所採行之實體、運作程序及人員安全之控

管措施。 

  

一、所記錄事件之類型，應包括所有驗證憑證內容所必

須之檔案資料。 

  

二、歸檔保留期間。   

三、歸檔之保護。   

四、歸檔備份程序。   

五、紀錄對於時戳之要求。   

第二十五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

基準中載明下列紀錄

歸檔事項： 

六、紀錄檔處理頻率。   

一、因應驗證憑證需求，以原公開金鑰驗證新公開金鑰

之處理程序。 

  第二十六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

基準中載明下列憑證

機構金鑰變更時之處

理程序： 
二、提供新的公開金鑰之方法。 

  

第二十七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危害及災變復原程序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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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知及公告之程序。   

二、現行有效憑證之因應處理。   

第二十八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

基準中載明下列終止

任一憑證簽發服務時

之處理程序： 
三、紀錄檔案移交或保管年限。   

一、用戶金鑰對由誰產製。   

二、金鑰對非由用戶自行產製時，私密金鑰如何安全傳

送予用戶。 

  

三、憑證機構公開金鑰如何安全傳送予用戶或信賴憑證

者。 

  

四、金鑰長度。   

五、金鑰生成參數及參數品質檢驗。   

第二十九條 憑證機構就金鑰對之

產製及安裝，應於其

作業基準中載明下列

事項： 

六、金鑰之使用目的。   

一、密碼模組是否符合特定標準。   第三十條 憑證機構就私密金鑰

保護，應於其作業基

準中載明下列事項： 二、是否採行金鑰分持之多人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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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密金鑰是否託管、備份、歸檔或輸入至密碼模組；

如進行託管、備份、歸檔或輸入至密碼模組者，其方法

及程序。 

    

四、私密金鑰之啟動、停用及銷毀方式。   

第三十一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憑證有效期限、公開金鑰是否歸檔及公開金

鑰與私密金鑰各別之使用期限。 

  

第三十二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對於啟動資訊之保護措施。   

第三十三條 憑證機構應於其作業基準中載明所採行之系統軟體及網路安全控管措施。   

一、版本序號。   

二、憑證擴充欄位。   

三、演算法物件識別碼。   

四、命名形式。   

五、命名限制。   

第三十四條 憑證機構就憑證之格

式剖繪應於其作業基

準中載明下列事項： 

六、憑證政策物件識別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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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政策限制擴充欄位之使用。     

八、對關鍵憑證政策擴充欄位之語意處理。   

一、版本序號。   第三十五條 憑證機構就憑證廢止

清冊之格式剖繪應於

其作業基準中載明下

列事項： 
二、憑證廢止清冊及憑證廢止清冊擴充欄位。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七 五 三 ○ 號  
 

主 旨 ： 公 告 受 理 申 請 開 發 工 商 綜 合 區 之 推 薦 案 件 事 宜 。 

依  據 ： 工 商 綜 合 區 申 請 作 業 要 點 第 八 點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受 理 期 間 ： 自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一 日 起 至 九 十 四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原 則 申 請 案 提 出 當 月 召 開 審 查 會 議 ︶ 。  

二 、 本 次 公 告 受 理 推 薦 之 可 供 申 請 面 積 ， 詳 如 附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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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一、工商綜合區推薦案總表 

生活圈 
分配總量 

（公頃） 
推薦件數 

開發面積 

（公頃） 

開發比例 

（％） 
生活圈 

分配總量 

（公頃） 
推薦件數 

開發面積 

（公頃） 

開發比例 

（％） 

基隆 3 22.44 嘉義 2 25.43 

台北 7 85.65 新營 1 10.02 

桃園 10 78.03 台南 5 32.50 

新竹 0 0.00 高雄 4 56.37 

宜蘭 

270 

1 10.15 

196.54 72.79% 

屏東 

270 

3 31.85 

156.16 57.84% 

苗栗 2 31.34 花蓮 0 0.00 

台中 

270 

3 32.12 

63.46 25.38% 

台東 
60 

1 11.35 
11.35 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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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 0 0.00 澎湖 20 0 0.00 0 0.00% 

彰化 0 0.00 金門 20 0 0.00 0 0.00% 

雲林 

 

0 0.00 

  

馬祖 10 0 0.00 0 0.00% 

備註：１、目前台灣地區二十個生活圈之分配總量，合計共九百公頃。 

   ２、本部推薦之工商綜合區計 42 案 

           面積合計共427.51公頃 

          總投資金額約2,128.83億元【不含土地成本】 

            並可創造74,054以上就業機會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經 授 貿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０ ２ １ ２ ７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及 條 文 對 照 表 。 

依  據 ： ﹁ 行 政 程 序 法 ﹂ 第 一 百 五 十 一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一 百 五 十 四 條 規 定 。 

公 告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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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修 正 之 機 關 ： 經 濟 部 。 

二 、 修 正 之 依 據 ： ﹁ 貿 易 法 ﹂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  
三 、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 如 附 件 一 ︶ 、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 如 附 件 二 ︶ 。 有 關 附 件 內 容 ， 請 見 本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網 站 ︵http://www.trade.gov.tw ︶ 。  

四 、 各 界 對 前 項 修 正 草 案 內 容 如 有 建 議 或 意 見 者 ， 請 於 本 公 告 刊 登 公 報 之 日 起 十 日 內 以 郵 寄 、 傳 真 或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送 本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參 考 。 郵 寄 地 址 ： 台 北 市 湖 口 街 一 號 ， 傳 真 號 碼 ： ︵ ○ 二 ︶ 二 三 二 二 四 三 八 三 ， 電 子 信 箱 ：boft@trade.gov.tw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貿 易 局 決 行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總 說 明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 自 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公 告 施 行 ， 迄 今 已 一 年 有 餘 。 本 辦 法 之 發 布 係 首 次 將 補 助 措 施 及 相 關

規 定 予 以 統 一 ， 並 使 之 公 平 化 、 透 明 化 。 在 辦 法 施 行 一 年 後 ， 針 對 實 施 運 作 情 形 及 經 濟 情 勢 之 改 變 ， 應 有 必 要 檢 討 改 進 ， 以 有 效 提

升 補 助 工 商 團 體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活 動 之 執 行 績 效 ， 爰 予 通 盤 檢 討 ， 並 擬 定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 其 修 正

重 點 如 下 ：  

一 、 明 定 補 助 計 畫 應 於 執 行 前 公 開 周 知 

為 使 出 進 口 廠 商 瞭 解 補 助 相 關 工 商 團 體 辦 理 多 項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之 施 政 美 意 ， 並 透 過 會 員 廠 商 積 極 監 督 所 屬 工 商 團 體 執 行 補

助 計 畫 ， 以 有 效 杜 絕 可 能 之 流 弊 ， 爰 明 定 補 助 計 畫 應 於 執 行 前 公 開 周 知 ， 以 及 公 開 周 知 之 方 式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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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增 列 申 請 預 撥 補 助 款 之 期 限 

為 避 免 受 補 助 單 位 過 早 申 請 預 撥 補 助 款 ， 造 成 政 府 資 金 閒 置 ， 爰 明 定 受 補 助 單 位 得 於 計 畫 執 行 前 三 個 月 內 申 請 預 撥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五 條 ︶ 

三 、 增 列 申 請 核 銷 之 文 件 

為 配 合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之 增 訂 ， 爰 對 申 請 核 銷 文 件 增 列 ﹁ 公 開 周 知 貿 易 局 補 助 計 畫 之 書 面 證 明 影 本 ﹂ 一 項 。 ︵ 修 正 條 文 第 十

七 條 ︶ 
 

辦 理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補 助 辦 法 部 分 條 文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受 補 助 單 位 應 將 貿 易 局 核 定

補 助 之 計 畫 內 容 於 執 行 前 以 公 開 方

式 周 知 所 屬 會 員 及 計 畫 之 受 益 人 。 

違 反 前 項 規 定 者 ， 不 予 補 助 。 

第 一 項 所 稱 公 開 周 知 方 式 包 括

書 面 通 知 、 會 員 大 會 通 過 、 網 際 網 路

公 告 、 電 子 郵 件 通 知 、 公 會 期 刊 報 導

或 其 他 經 貿 易 局 同 意 之 方 式 。 

 一 、 本 條 新 增 。 

二 、 為 使 出 進 口 廠 商 皆 得 瞭 解 政

府 每 年 編 列 龐 大 預 算 補 助 相

關 工 商 團 體 辦 理 多 項 推 廣 貿

易 業 務 之 施 政 美 意 ， 並 透 過

會 員 廠 商 積 極 監 督 所 屬 工 商

團 體 執 行 補 助 計 畫 ， 以 有 效

杜 絕 受 補 助 單 位 因 為 未 將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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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政 府 補 助 之 資 訊 公 開 周 知

而 可 能 產 生 之 流 弊 。 

第  十 五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之 個 別 計 畫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達 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以 上 者 ， 得

於 計 畫 執 行 前 三 個 月 內 申 請 預 撥 五

成 補 助 款 。 

依 前 項 規 定 向 貿 易 局 申 請 預 撥

者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一 、 預 撥 補 助 款 申 請 書 。 

二 、 申 請 預 撥 補 助 款 承 諾 書 。 

三 、 領 據 。 

第  十 五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經 核 定 之 個 別 計 畫

無 法 執 行 時 ， 應 於 計 畫 預 定 執 行 前 ，

主 動 函 報 貿 易 局 ， 同 時 退 還 預 撥 之 補

助 款 。 

一 、 與 第 十 六 條 條 次 對 調 。 原 第

十 五 條 係 規 定 預 撥 補 助 款 之

退 還 ， 第 十 六 條 係 規 定 預 撥

補 助 款 之 申 請 ， 條 文 順 序 未

妥 ， 爰 予 修 正 。 

二 、 另 為 避 免 受 補 助 單 位 過 早 申

請 預 撥 補 助 款 ， 造 成 政 府 資

金 閒 置 ， 爰 於 本 條 第 一 項 增

列 申 請 預 撥 之 期 限 。 

第  十 六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經 核 定 之 個 別 計 畫

無 法 執 行 時 ， 應 於 計 畫 預 定 執 行 前 ，

主 動 函 報 貿 易 局 ， 同 時 退 還 預 撥 之 補

助 款 。 

第  十 六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之 個 別 計 畫 核 定 補

助 金 額 達 新 臺 幣 三 十 萬 元 以 上 者 ， 得

申 請 預 撥 五 成 補 助 款 。 

依 前 項 規 定 向 貿 易 局 申 請 預 撥

者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一 、 預 撥 補 助 款 申 請 書 。 

二 、 申 請 預 撥 補 助 款 承 諾 書 。 

與 第 十 五 條 條 次 對 調 。 原 第 十 五

條 係 規 定 預 撥 補 助 款 之 退 還 ， 第

十 六 條 係 規 定 預 撥 補 助 款 之 申

請 ， 條 文 順 序 未 妥 ， 爰 予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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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領 據 。 
第  十 七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應 於 計 畫 結 束 後 一

個 月 內 ， 遇 年 度 終 了 時 ， 則 應 於 年 度

終 了 後 五 日 內 ， 檢 附 經 費 收 支 明 細

表 、 成 果 報 告 書 、 原 始 憑 證 、 公 開 周

知 貿 易 局 補 助 計 畫 之 書 面 證 明 影 本

及 其 他 相 關 文 件 ， 向 貿 易 局 辦 理 核

銷 ； 經 費 如 有 賸 餘 ， 應 按 計 畫 經 費 來

源 比 例 繳 還 貿 易 局 。 

受 補 助 單 位 參 加 國 際 商 展 時 ， 應

於 參 展 攤 位 明 顯 使 用 我 國 國 際 展 覽

識 別 體 系 標 誌 ， 並 拍 照 證 明 ； 參 展 後

除 前 項 相 關 文 件 外 ， 並 應 檢 附 該 相 片

辦 理 核 銷 ； 未 能 提 供 相 片 證 明 者 ， 該

計 畫 之 補 助 經 費 得 由 貿 易 局 逕 予 扣

減 最 多 百 分 之 二 十 金 額 。 

第  十 七  條  受 補 助 單 位 應 於 計 畫 結 束 後 一

個 月 內 ， 遇 年 度 終 了 時 ， 則 應 於 年 度

終 了 後 五 日 內 ， 檢 附 經 費 收 支 明 細

表 、 成 果 報 告 書 、 原 始 憑 證 及 其 他 相

關 文 件 ， 向 貿 易 局 辦 理 核 銷 ； 經 費 如

有 賸 餘 ， 應 按 計 畫 經 費 來 源 比 例 繳 還

貿 易 局 。 

受 補 助 單 位 參 加 國 際 商 展 時 ， 應

於 參 展 攤 位 明 顯 使 用 我 國 國 際 展 覽

識 別 體 系 標 誌 ， 並 拍 照 證 明 ； 參 展 後

除 前 項 相 關 文 件 外 ， 並 應 檢 附 該 相 片

辦 理 核 銷 ； 未 能 提 供 相 片 證 明 者 ， 該

計 畫 之 補 助 經 費 得 由 貿 易 局 逕 予 扣

減 最 多 百 分 之 二 十 金 額 。 

一 、 配 合 第 十 四 條 之 一 之 增 訂 ，

於 第 一 項 有 關 申 請 核 銷 文 件

增 列 ﹁ 公 開 周 知 貿 易 局 補 助

計 畫 之 書 面 證 明 影 本 ﹂ 。 

二 、 第 二 項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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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國 際 貿 易 局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貿 服 字 第 ０ ９ ３ ０ ０ ０ ８ ０ ５ ２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自 即 日 起 取 消 Ｃ Ｃ Ｃ 七 二 ○ 九• 二 八• 一 ○• 一 ○ │ 九 ﹁ 冷 軋 ︵ 冷 延 ︶ 之 鐵 或 非 合 金 鋼 扁 軋 製 品 ， 非 捲 盤 狀 ， 厚 度 ０ ． ３ ２

公 厘 及 以 上 但 小 於 ０ ． ５ 公 厘 ， 以 重 量 計 含 碳 量 ０ ． ６ ％ 及 以 上 者 ﹂ 等 六 十 項 鋼 品 之 輸 入 規 定 代 號 ﹁ 一 二 一 ﹂ ， 並 自 ﹁ 限 制 輸

入 貨 品 表 ﹂ 中 排 除 。  

依  據 ： 本 部 貿 易 調 查 委 員 會 本 ︵ 九 十 三 ︶ 年 五 月 廿 五 日 貿 委 調 字 第 ○ 九 三 ○ ○ ○ 一 六 ○ 九 ○ 號 、 本 部 工 業 局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廿 七 日 工 金

字 第 ○ 九 三 ○ ○ 一 七 六 二 二 ○ 號 、 台 灣 區 鋼 鐵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七 日 台 區 鋼 服 字 第 ○ 六 一 九 號 、 台 灣 區 鋼 線 鋼 纜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廿 六 日 ︵ 九 三 ︶ 鋼 業 字 第 九 三 ○ 七 ○ 號 等 四 函 。  

公 告 事 項 ：  

一 、 為 因 應 美 國 實 施 鋼 品 進 口 防 衛 措 施 ， 本 局 自 九 十 一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起 實 施 鋼 品 進 口 監 視 制 度 ， 將 四 七 一 項 鋼 品 列 入 須 辦 理 輸

入 許 可 證 範 圍 ︵ 輸 入 規 定 代 號 ﹁ 一 二 一 ﹂ ︶ ， 後 因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及 五 月 間 兩 度 修 訂 貨 品 分 類 項 目 ， 原 列 入 進 口 監 視 之 四 七

一 項 鋼 品 配 合 調 整 為 五 三 一 項 。  

二 、 茲 因 配 合 推 動 貿 易 便 捷 化 作 業 ， 簡 化 貨 品 輸 出 入 規 定 ， 爰 針 對 自 實 施 進 口 監 視 措 施 以 來 從 未 有 進 口 通 關 紀 錄 之 旨 揭 六 十 項

鋼 品 ， 取 消 其 須 辦 理 輸 入 許 可 證 之 規 定 ； 惟 該 等 鋼 品 將 利 用 海 關 每 週 提 供 之 進 口 通 關 數 據 繼 續 納 入 進 口 監 視 範 圍 ， 一 旦 發

生 任 何 進 口 異 常 現 象 ， 將 立 即 啟 動 相 關 措 施 因 應 ， 以 維 護 我 鋼 鐵 市 場 秩 序 。  

三 、 檢 附 ﹁ 貨 品 輸 入 規 定 變 更 明 細 表 ﹂ 一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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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長 黃 志 鵬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貨品輸入規定變更明細表 

貨品號列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7209.28.10.10-9 冷軋（冷延）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０．３２公厘

及以上但小於０．５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09.28.10.20-7 冷軋（冷延）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小於０．３２

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09.28.20.10-7 冷軋（冷延）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０．３２公厘

及以上但小於０．５公厘，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２５﹪及以上但小於０．

６﹪者 

MWO, 121 MWO 

7209.90.29.00-3 其他冷軋（冷延）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２５％

及以上但小於０.６％者 
MWO, 121 MWO 

7210.49.00.23-8 以熱軋為底材，鍍或塗鋅鎳合金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非波浪化者） MWO, 121 M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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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0.70.10.00-5 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具電氣特性，以頻率

５０赫芝最大磁通密度１．５韋伯／平方公尺時鐵心損失在６．５瓦特

／公斤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10.70.30.00-1 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具電氣特性，以頻率

５０赫芝最大磁通密度１．５韋伯／平方公尺時鐵心損失低於５瓦特／

公斤者 

MWO, 121 MWO 

7211.13.10.00-4 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四面經軋製或通過

密閉盒軋製，寬度超過１５０公厘，厚度５０公厘及以上，非捲盤狀及

未經壓軋凸紋者 

MWO, 121 MWO 

7211.13.20.20-8 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四面經軋製或通過

密閉盒軋製，寬度超過１５０公厘，厚度６公厘及以上但未達５０公

厘，非捲盤狀及未經壓軋凸紋，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11.13.40.10-6 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四面經軋製或通過

密閉盒軋製，寬度超過１５０公厘，厚度不小於４公厘，但不超過６公

厘，非捲盤狀及未經壓軋凸紋，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０．２５﹪者 

MWO, 121 MWO 

7211.13.40.20-4 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四面經軋製或通過

密閉盒軋製，寬度超過１５０公厘，厚度６公厘及以上但未達５０公

厘，非捲盤狀及未經軋壓凸紋，以重量計含碳量小於０．２５﹪者 

MWO, 121 M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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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14.10.10-1 其他未經被覆、鍍或塗面之熱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厚度５０公厘

及以上者，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12.40.10.00-0 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具電氣特性，以頻率

５０赫芝最大磁通密度１．５韋伯／平方公尺時鐵心損失在６．５瓦特

／公斤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12.40.20.00-8 塗漆、清漆或被覆塑膠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具電氣特性，以頻率

５０赫芝最大磁通密度１．５韋伯／平方公尺時鐵心損失在５瓦特／公

斤及以上但未達６．５瓦特／公斤者 

MWO, 121 MWO 

7212.50.10.00-7 其他方法鍍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具電氣特性，以頻率５０

赫芝最大磁通密度１．５韋伯／平方公尺時鐵心損失在６．５瓦特／公

斤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12.50.20.00-5 其他方法鍍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具電氣特性，以頻率５０

赫芝最大磁通密度１．５韋伯／平方公尺時鐵心損失在５瓦特／公斤及

以上但未達６．５瓦特／公斤者 

MWO, 121 MWO 

7213.20.00.22-9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快削鋼製者，以重量計含硫量０．０

８﹪及以上且直徑１４公厘及以上但小於４２公厘者 
MWO, 121 MWO 

7213.99.20.20-3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圓橫斷面且直徑

４２公厘及以上，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２５﹪及以上但小於０．６﹪者 
MWO, 121 M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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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3.99.30.20-1 其他熱軋之鐵或非合金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圓橫斷面且直徑

４２公厘及以上，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６﹪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16.32.00.30-2 鐵或非合金鋼製Ｉ型，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高度８００

公厘以上者 
MWO, 121 MWO 

7216.40.00.20-4 鐵或非合金鋼製Ｔ型，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高度８０公

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19.11.10.11-5 ＳＵＳ４３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捲盤

狀，厚度超過１０公厘者 
121  

7219.11.10.91-8 其他ＳＵＳ４０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捲

盤狀，厚度超過１０公厘者 
121  

7219.11.10.99-0 其他ＳＵＳ４００系列之其他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捲盤狀，厚度超過

１０公厘者 
121  

7219.11.90.41-2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捲

盤狀，厚度超過１０公厘者 
121  

7219.11.90.49-4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其他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捲盤狀，厚度超過

１０公厘者 
121  

7219.13.90.41-0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捲

盤狀，厚度３公厘及以上，但小於４．７５公厘者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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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9.24.10.99-5 其他ＳＵＳ４００系列之其他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非捲盤狀，厚度小

於３公厘者 
121  

7219.24.90.41-7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非

捲盤狀，厚度小於３公厘者 
121  

7220.11.10.11-2 ＳＵＳ４３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度小

於６００公厘，厚度４．７５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0.11.90.21-3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度小

於６００公厘，厚度４．７５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0.11.90.31-1 ＳＵＳ３０４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度小

於６００公厘，厚度４．７５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0.11.90.41-9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

度小於６００公厘，厚度４．７５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0.11.90.91-8 其他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度小於６００公厘，

厚度４．７５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0.12.10.11-1 ＳＵＳ４３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度小

於６００公厘，厚度小於４．７５公厘者 
MWO, 121 MWO 

7220.12.10.91-4 其他ＳＵＳ４０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

度小於６００公厘，厚度小於４．７５公厘者 
MWO, 121 M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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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0.12.90.21-2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度小

於６００公厘，厚度小於４．７５公厘者 
MWO, 121 MWO 

7220.12.90.31-0 ＳＵＳ３０４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度小

於６００公厘，厚度小於４．７５公厘者 
MWO, 121 MWO 

7220.12.90.41-8 其他ＳＵＳ３００系列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未經熱軋退火酸洗，寬

度小於６００公厘，厚度小於４．７５公厘者 
MWO, 121 MWO 

7221.00.00.51-7 ＳＵＳ４３０系列熱軋之不銹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直徑３５

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1.00.00.52-6 ＳＵＳ４１０系列熱軋之不銹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直徑３５

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1.00.00.59-9 其他ＳＵＳ４００系列熱軋之不銹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直徑

３５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1.00.00.61-5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熱軋之不銹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直徑３５

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1.00.00.62-4 ＳＵＳ３０４系列熱軋之不銹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直徑３５

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2.19.00.19-6 其他ＳＵＳ４００系列之其他不銹鋼條及桿，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

一步加工者 
MWO, 121 M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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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20.00.51-2 ＳＵＳ４３０系列不銹鋼條及桿，冷成形或冷處理後未進一步加工，圓

橫斷面直徑８０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2.20.00.52-1 ＳＵＳ４１０系列不銹鋼條及桿，冷成形或冷處理後未進一步加工，圓

橫斷面直徑８０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2.20.00.59-4 其他ＳＵＳ４００系列不銹鋼條及桿，冷成形或冷處理後未進一步加

工，圓橫斷面直徑８０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2.20.00.61-0 ＳＵＳ３１６系列不銹鋼條及桿，冷成形或冷處理後未進一步加工，圓

橫斷面直徑８０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7.20.90.00-0 其他熱軋矽錳鋼條及桿，繞成不規則捲盤狀 MWO, 121 MWO 

7227.90.00.13-9 熱軋軸承鋼條及桿，（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９５﹪及以上），繞成不規

則捲盤狀，直徑３５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7.90.00.23-7 熱軋合金彈簧鋼條及桿，（以重量計含碳量０．４５﹪及以上，但小於

０．６６﹪且含鉻量０．６５﹪及以上但小於１０．５﹪），繞成不規

則捲盤狀，直徑３５公厘及以上者 

MWO, 121 MWO 

7228.10.00.21-5 

高速鋼條及桿，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直徑小於１４公厘，

以重量計含鉬量小於３﹪者 
121  

7228.10.00.22-4 高速鋼條及桿，熱軋、熱抽或擠製後未進一步加工，直徑１４公厘及以

上，但小於１６０公厘，以重量計含鉬量小於３﹪者 
MWO, 121 M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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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8.10.00.33-1 高速鋼條及桿，冷成形或冷加工後未進一步加工，直徑１６０公厘及以

上，以重量計含鉬量３﹪及以上者 
121  

7228.10.00.41-1 高速鋼條及桿，冷成形或冷加工後未進一步加工，直徑小於１４公厘及

以下，以重量計含鉬量小於３﹪者 
121  

7228.10.00.43-9 高速鋼條及桿，冷成形或冷加工後未進一步加工，直徑１６０公厘及以

上，以重量計含鉬量小於３﹪者 
121  

7305.11.00.00-5 縱向潛弧焊接鋼鐵管，具圓橫斷面，其外徑超過４０６．４公釐者 121  

7305.12.00.00-4 其他縱向焊接鋼鐵管，具圓橫斷面，其外徑超過４０６．４公釐者 121  

7305.19.00.00-7 其他油氣管線用鋼鐵管，具圓橫斷面，其外徑超過４０６．４ 121  

 

輸入規定代號說明 

121 由國貿局簽發輸入許可證。  

MWO 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空白)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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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準 檢 驗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０ ５ ０ ４ ６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禁 止 陳 列 、 銷 售 表 列 商 品 。 

依  據> ： 商 品 檢 驗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 

公 告 事 項 ： 

一 、 林 佑 珍 君 即 皇 銘 工 業 社 產 製 之 附 表 商 品 ， 因 未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即 逕 行 運 出 廠 場 銷 售 ， 違 反 商 品 檢 驗 法 ， 業 經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於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七 日 以 經 標 五 字 第 ０ 九 二 五 ０ ０ 三 三 八 三 一 號 處 分 書 處 分 後 ， 仍 繼 續 陳 列 、 銷 售 ， 為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 依

法 予 以 公 告 禁 止 陳 列 、 銷 售 。  

二 、 經 銷 商 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停 止 陳 列 、 銷 售 附 表 商 品 ， 違 反 該 項 命 令 ， 依 商 品 檢 驗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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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禁 止 陳 列 銷 售 商 品 明 細 表  

商 品 名 稱 及 規 格 禁 止 陳 列 銷 售 原 因 製 造 商 名 稱 製 造 商 住 址 

皇 銘 牌 電 扇 ︻ 型 號 ：45cm 120W

及350w 以 下[S-181 (A008) ︼ 

未 依 照 規 定 完 成 檢 驗 程 序 ， 逕 行

運 出 廠 場 銷 售 

林 佑 珍 君 即 皇 銘 工 業 社  

台 南 市 溪 頂 里 府 安 路 四 段 九 十

七 巷 三 號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０ ５ ０ ４ ５ ０ 號  
 

主  旨 ： 公 告 禁 止 陳 列 、 銷 售 表 列 商 品 。 

依  據 ： 商 品 檢 驗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 

公 告 事 項 ： 

一 、 伯 實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產 製 附 表 商 品 ， 因 未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 即 逕 行 運 出 廠 場 於 國 內 市 場 銷 售 ， 為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 依 法 公

告 禁 止 陳 列 、 銷 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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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經 銷 商 應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停 止 陳 列 、 銷 售 附 表 商 品 ， 違 反 該 項 命 令 ， 依 同 法 第 六 十 三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處 新 臺 幣 一 萬 元 以 上 十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 並 得 按 次 連 續 處 罰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禁 止 陳 列 銷 售 商 品 明 細 表  

商 品 名 稱 及 規 格 禁 止 陳 列 銷 售 原 因 產 製 廠 商 名 稱 產 製 廠 商 住 址 

未 貼 附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之 泰 瑞 電 視

機 ︵ 型 號 ：AV-2988B 、AV-2988 、

TV-2980 ︶ 

未 依 照 規 定 完 成 檢 驗 程 序 ， 逕 行

運 出 廠 場 銷 售 ， 且 經 檢 驗 不 符

合 。 

伯 實 國 際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高 雄 市 三 民 區 大 福 街 二 三 五 巷

一 號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經 標 字 第 ○ 九 三 ○ 四 六 ○ 五 八 三 ○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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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修 正 本 部 九 十 一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經 標 字 第 ０ 九 ０ ０ 四 六 二 九 二 三 ０ 號 公 告 中 應 施 檢 驗 橡 膠 輪 胎 品 目 檢 驗 方 式 明 細 表 ︵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 四 ０ 一 一 ． 一 ０ ． ０ ０ ． 一 ０ │ 五 輻 射 層 輪 胎 ， 小 客 車 ︵ 包 括 旅 行 車 及 賽 車 ︶ 用 ﹂ 等 四 項 商 品 ︶ 實 施 監 視 查 驗 之 查 驗 方 式 ，

並 自 九 十 三 年 九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  

依  據 ： ﹁ 商 品 檢 驗 法 ﹂ 第 三 十 二 條 、 ﹁ 商 品 監 視 查 驗 辦 法 ﹂ 第 十 四 條 及 第 十 五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如 附 ﹁ 經 濟 部 應 施 檢 驗 橡 膠 輪 胎 品 目 實 施 監 視 查 驗 查 驗 方 式 修 正 對 照 表 ﹂ 。  

二 、 橡 膠 輪 胎 類 商 品 之 其 餘 檢 驗 規 定 仍 依 原 公 告 事 項 辦 理 。  

 

部 長 何 美 玥  
 

經 濟 部 應 施 檢 驗 橡 膠 輪 胎 品 目 實 施 監 視 查 驗 查 驗 方 式 修 正 對 照 表   

查 驗 方 式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貨 名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4011.10.00.10.5 輻 射 層 輪 胎 ，

小 客 車 ︵ 包 括

旅 行 車 及 賽

車 ︶ 用 

備 註 ： 

二 、 監 視 查 驗 查 驗 方 式 ： 

︿ 一 ﹀ 採 逐 批 查 驗 方 式 執 行 查 驗 。 同 產 地 、

同 廠 牌 、 同 進 口 商 、 同 號 列 之 汽 車

備 註 ： 

二 、 監 視 查 驗 查 驗 方 式 ： 

︿ 一 ﹀ 採 逐 批 查 驗 方 式 執 行 查 驗 。 同 產 地 、 同

廠 牌 、 同 進 口 商 、 同 號 列 之 汽 車 輪 胎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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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10.00.90.8 其 他 新 橡 膠 氣

胎 小 客 車 ︵ 包

括 旅 行 車 及 賽

車 ︶ 用 

4011.20.00.10.3 輻 射 層 輪 胎 ，

大 客 車 及 貨 車

用 

4011.20.00.90.6 其 他 新 橡 膠 氣

胎 ， 大 客 車 及

貨 車 用 
輪 胎 經 連 續 三 批 實 施 逐 批 查 驗 皆 符

合 規 定 者 ， 改 採 每 五 批 隨 機 抽 驗 一

批 之 抽 批 查 驗 方 式 檢 驗 。 

︵ 二 ︶ 逐 批 查 驗 及 抽 批 查 驗 之 抽 中 批 每 批

每 種 廠 牌 抽 兩 條 ， 超 過 三 種 廠 牌 ，

最 多 抽 三 種 廠 牌 計 六 條 ， 經 每 一 種

廠 牌 外 觀 檢 驗 合 格 後 ， 一 條 封 存 交

廠 商 保 管 ， 一 條 供 輪 胎 性 能 試 驗

用 。 四 種 性 能 試 驗 ︵ １ ︶ 高 速 性 能

試 驗 ︵ ２ ︶ 耐 久 性 能 試 驗 ︵ ３ ︶ 胎

唇 抗 脫 座 及 ︵ ４ ︶ 外 胎 強 度 試 驗 ，

至 少 選 擇 其 中 一 項 檢 驗 。 

︿ 三 ﹀ 抽 中 批 如 經 檢 驗 不 合 格 者 ， 同 一 報

驗 義 務 人 嗣 後 報 驗 輪 胎 商 品 ， 須 經

連 續 三 批 實 施 逐 批 查 驗 皆 符 合 規 定

後 ， 始 得 恢 復 每 五 批 隨 機 抽 驗 一 批

之 抽 批 查 驗 方 式 檢 驗 。 

連 續 三 批 實 施 逐 批 查 驗 皆 符 合 規 定 者 ，

採 每 五 批 隨 機 抽 驗 一 批 之 抽 批 查 驗 方 式

檢 驗 ； 經 報 驗 二 十 批 以 上 無 不 合 格 紀 錄

者 ， 得 採 每 十 批 至 少 隨 機 抽 驗 一 批 之 抽

批 查 驗 方 式 檢 驗 。 

︵ 二 ︶ 逐 批 查 驗 及 抽 批 查 驗 之 抽 中 批 每 批 每 種

廠 牌 抽 兩 條 ， 超 過 三 種 廠 牌 ， 最 多 抽 三

種 廠 牌 計 六 條 ， 經 每 一 種 廠 牌 外 觀 檢 驗

合 格 後 ， 一 條 封 存 交 廠 商 保 管 ， 一 條 供

輪 胎 性 能 試 驗 用 。 四 種 性 能 試 驗 ︵ １ ︶

高 速 性 能 試 驗 ︵ ２ ︶ 耐 久 性 能 試 驗 ︵ ３ ︶

胎 唇 抗 脫 座 及 ︵ ４ ︶ 外 胎 強 度 試 驗 ， 至

少 選 擇 其 中 一 項 檢 驗 。 

︿ 三 ﹀ 抽 中 批 如 經 檢 驗 不 合 格 者 ， 同 一 報 驗 義

務 人 嗣 後 報 驗 輪 胎 商 品 ， 恢 復 採 逐 批 查

驗 方 式 執 行 檢 驗 ， 並 依 第 一 款 規 定 條 件

實 施 抽 批 查 驗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七 五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經 標 字 第 ○ 九 三 ○ 四 六 ○ 五 八 一 ○ 號  
 

主  旨 ： 公 告 數 位 相 機 及 數 位 攝 影 機 實 施 進 口 及 國 內 市 場 檢 驗 ， 並 自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 

依  據 ： ﹁ 商 品 檢 驗 法 ﹂ 第 三 條 、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 第 四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第 四 十 六 條 。 

公 告 事 項 ： 如 附 ﹁ 經 濟 部 實 施 數 位 相 機 及 數 位 攝 影 機 進 口 及 國 內 市 場 商 品 檢 驗 明 細 表 ﹂ 。 

 

部 長 何 美 玥  
 

經 濟 部 實 施 數 位 相 機 及 數 位 攝 影 機 進 口 及 國 內 市 場 商 品 檢 驗 明 細 表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品 名 檢 驗 標 準 檢 驗 方 式 

8525.40.21.00.7 數 位 靜 相 攝 影 機 及 數 位 相 機 CNS 13438 符 合 性 聲 明 

8525.40.90.00.3 其 他 影 像 攝 錄 機 ︵ 限 檢 驗 數 位 攝 影 機 ︶ CNS 13438 符 合 性 聲 明 

備 註 ： 

一 、 表 列 商 品 自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檢 驗 ， 檢 驗 方 式 採 符 合 性 聲 明 ， 應 於 進 入 市 場 前 完 成 檢 驗 程 序 。 

二 、 表 列 商 品 自 公 告 實 施 檢 驗 日 起 ， 報 驗 義 務 人 應 依 轄 區 別 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登 記 取 得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之 指 定 代 碼 ，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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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規 費 依 ﹁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 計 收 。 
三 、 表 列 商 品 其 試 驗 應 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辦 理 。 

四 、 表 列 商 品 作 符 合 性 聲 明 時 應 備 置 技 術 文 件 如 下 ： 

︵ 一 ︶ 商 品 之 描 述 ： 
１ 、 中 文 使 用 手 冊 及 規 格 ︵ 甲 類 產 品 可 檢 附 英 文 使 用 手 冊 ︶ 。 

２ 、 電 路 方 塊 圖(BLOCK DIAGRAM) 。 

３ 、 對 策 元 件 及 干 擾 源 一 覽 表 。 

４ 、 產 品 型 錄 及4*6 吋 以 上 彩 色 照 片( 含 外 觀 及 內 部 結 構) 。 

︵ 二 ︶ 試 驗 報 告 正 本 一 份 ， 其 試 驗 報 告 以 簽 具 符 合 性 聲 明 書 前 一 年 內 由 指 定 試 驗 室 所 核 發 者 為 限 。 

五 、 表 列 商 品 於 完 成 檢 驗 程 序 進 入 市 場 前 ， 報 驗 義 務 人 應 於 商 品 本 體 明 顯 處 標 示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 

六 、 符 合 性 聲 明 書 及 技 術 文 件 ， 應 保 存 至 商 品 停 止 生 產 或 停 止 輸 入 日 起 五 年 。 

七 、 符 合 性 聲 明 書 應 放 置 於 報 驗 義 務 人 營 業 所 ，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執 行 市 場 查 核 時 ， 報 驗 義 務 人 應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提 出 符 合 性 聲 明 書 ，

技 術 文 件 則 應 於 十 個 工 作 天 內 送 達 備 查 。 

八 、 表 列 商 品 檢 驗 標 準 以 本 公 告 日 期 時 之 最 新 版 次 為 準 ， 若 有 新 增 ︵ 修 ︶ 訂 版 次 時 ， 則 由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另 行 訂 定 實 施 日 期 。 

九 、 表 列 商 品 附 有 屬 應 施 檢 驗 商 品 之 配 件 者 ， 該 配 件 應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 

十 、 表 列 商 品 其 報 驗 義 務 人 免 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簽 發 之 任 何 證 明 文 件 向 海 關 辦 理 進 口 手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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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經 標 字 第 ○ 九 三 ○ 四 六 ○ 五 八 二 ○ 號  
 

主  旨 ： 公 告 高 畫 質 電 視 機 等 五 項 商 品 實 施 進 口 及 國 內 市 場 商 品 檢 驗 ， 並 自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 

依  據 ： ﹁ 商 品 檢 驗 法 ﹂ 第 三 條 、 第 五 條 第 二 項 、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 第 二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 第 三 十 五 條 第 三 項 及 第 三 十 九 條 第 二 項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如 附 ﹁ 經 濟 部 實 施 高 畫 質 電 視 機 等 五 項 商 品 進 口 及 國 內 市 場 商 品 檢 驗 明 細 表 ﹂ 。  

二 、 凡 進 口 主 旨 所 列 商 品 者 ， 應 自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簽 發 之 輸 入 檢 驗 合 格 證 書 或 驗 證 登 錄 證 書 正 ︵ 副 ︶ 本

向 海 關 辦 理 進 口 手 續 。  

三 、 凡 產 製 主 旨 所 列 商 品 之 國 內 廠 場 ， 應 自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於 商 品 運 出 廠 場 前 取 得 驗 證 登 錄 證 書 或 報 經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檢

驗 合 格 領 有 出 廠 檢 驗 合 格 證 書 ， 始 得 出 廠 陳 列 銷 售 。  

 

部 長 何 美 玥  
 

經 濟 部 實 施 高 畫 質 電 視 機 等 五 項 商 品 進 口 及 國 內 市 場 商 品 檢 驗 明 細 表  

檢 驗 標 準 

商 品 分 類 

號  列 

品 名 電 氣 安 規 

檢 驗 標 準 

電 磁 相 容 性

檢 驗 標 準 

檢 驗 方 式 
型 式 試 驗 

受 理 地 點 

型 式 認 可 ／ 驗

證 登 錄 受 理 地

點 

型 式 認 可 ／ 驗

證 登 錄 審 查 期

限 

逐 批 檢 驗 

受 理 地 點 

輸 入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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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二 十 一 個 工 作

天 ︵ 等 待 補 送 資

料 或 樣 品 之 時

間 不 計 ， 另 抽 測

樣 品 者 ， 於 樣 品

及 測 試 週 邊 設

備 送 達 後 加 計

七 天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8528.12.90.2

0.0 

高 畫 質 電 視

機 

CNS 

14408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4336 

 

CNS 

13439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3438 

 

二 、 驗 證 登

錄 ︵ 模 式 二

加 四 、 二 加

五 或 二 加

七 ︶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無 

 

C02 

8528.21.90.0

0.3B 

其 他 彩 色 影

像 監 視 器 

CNS 

14408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3439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一 、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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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 14336 

 

CNS 13438 

 

二 、 驗 證 登

錄 ︵ 模 式 二

加 四 、 二 加

五 或 二 加

七 ︶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無  

一 、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二 十 一 個 工 作

天 ︵ 等 待 補 送 資

料 或 樣 品 之 時

間 不 計 ， 另 抽 測

樣 品 者 ， 於 樣 品

及 測 試 週 邊 設

備 送 達 後 加 計

七 天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8521.90.10.0

0.3A 

雷 射 光 碟 系

統 碟 式 放 影

機 ︵ 僅 使 用 直

流 電 源 者 除

外 ︶ 

CNS 

14408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4336 

 

CNS 

13439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3438 

 

二 、 驗 證 登

錄 ︵ 模 式 二

加 四 、 二 加

五 或 二 加

七 ︶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無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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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8521.90.10.0

0.3B 

雷 射 光 碟 系

統 碟 式 放 影

機 ︵ 僅 使 用 直

流 電 源 且 含

顯 示 器 者 ︶ 

CNS 

14408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4336 

 

CNS 

13439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3438 

 

二 、 驗 證 登

錄 ︵ 模 式 二

加 四 、 二 加

五 或 二 加

七 ︶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無 

 

C02 

8521.90.10.0

0.3C 

雷 射 光 碟 系

統 碟 式 放 影

機 ︵ 僅 使 用 直

流 電 源 且 不

含 顯 示 器 

者 ︶ 

 CNS 

13439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3438 

 

一 、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認 可

之 指 定 試 驗 室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二 十 一 個 工 作

天 ︵ 等 待 補 送 資

料 或 樣 品 之 時

間 不 計 ， 另 抽 測

樣 品 者 ， 於 樣 品

及 測 試 週 邊 設

備 送 達 後 加 計

七 天 ︶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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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驗 證 登

錄 ︵ 模 式 二

加 三 ︶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無  

一 、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8521.90.30.0

0.9 

數 位 記 錄 硬

碟 式 錄 放 影

機 或 放 影

機 ， 具 BNC

接 頭 ， 可 外 接

RS232 或

RS422 或GPI

介 面 者 

 

CNS 

14408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4336 

 

CNS 

13439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3438 

 

二 、 驗 證 登

錄 ︵ 模 式 二

加 四 、 二 加

五 或 二 加

七 ︶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無 

 

C02 

8521.90.90.0
0.6 

其 他 錄 放 影

機 
 

CNS 

14408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CNS 

13439 、 

複 合 資 訊 產

品 功 能 者 須

增 加 

一 、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經 濟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 依

轄 區 別 ︶ 

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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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 14336 

 

CNS 13438 

 

二 、 驗 證 登

錄 ︵ 模 式 二

加 四 、 二 加

五 或 二 加

七 ︶ 

同 右 同 右 同 右  無   
備 註 ： 

一 、 表 列 商 品 自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實 施 檢 驗 ， 檢 驗 方 式 採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或 驗 證 登 錄 雙 軌 並 行 。 採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者 ， 商 品

應 先 申 請 型 式 認 可 ， 取 得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 並 於 商 品 進 口 或 出 廠 前 報 請 檢 驗 ， 符 合 檢 驗 規 定 後 ， 始 得 於 國 內 市 場 陳 列 銷 售 。  

二 、 表 列 商 品 驗 證 登 錄 符 合 性 評 鑑 程 序 模 式 依 據 ﹁ 商 品 驗 證 登 錄 辦 法 ﹂ 第 三 條 規 定 實 施 。 

三 、 表 列 商 品 型 式 認 可\ 驗 證 登 錄 受 理 地 點 說 明 如 下 ： 

︵ 一 ︶ 國 內 生 產 者 ： 依 轄 區 別 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提 出 申 請 。 

︵ 二 ︶ 代 理 商 或 輸 入 者 ： 依 其 住 所 或 營 業 所 之 轄 區 別 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提 出 申 請 。 

四 、 表 列 商 品 之 型 式 認 可 證 書 及 商 品 驗 證 登 錄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均 為 三 年 。 但 於 實 施 日 期 前 取 得 證 書 者 ， 其 證 書 有 效 期 間 為 自 發 證 日 起

至 九 十 六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五 、 表 列 商 品 驗 證 登 錄 之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由 報 驗 義 務 人 自 行 印 製 ， 型 式 認 可 逐 批 檢 驗 之 一 般 商 品 檢 驗 標 識 應 於 報 驗 時 向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或 其 所 屬 分 局 申 請 核 發 。 

六 、 表 列 商 品 檢 驗 標 準 以 本 公 告 日 期 時 之 最 新 版 次 為 準 ， 若 有 新 增 ︵ 修 ︶ 訂 版 次 時 ， 則 由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另 行 訂 定 實 施 日 期 。 

七 、 型 式 試 驗 應 檢 附 之 技 術 文 件 由 本 部 標 準 檢 驗 局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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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複 合 性 及 多 功 能 產 品 須 符 合 相 關 檢 驗 標 準 及 登 錄 模 式 之 規 定 。 
九 、 檢 驗 規 費 依 ﹁ 商 品 檢 驗 規 費 收 費 辦 法 ﹂ 計 收 。 

十 、 型 式 試 驗 費 ： 依 受 理 試 驗 單 位 收 費 規 定 收 取 。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二 日  

經 授 標 字 第 ０ ９ ３ ２ ０ ０ ５ ０ ４ ７ ０ 號  
 

主  旨 ： 制 定 ﹁ 自 充 填 混 凝 土 障 礙 通 過 性 試 驗 法 ︵ Ｕ 形 或 箱 形 法 ︶ ﹂ 等 國 家 標 準 十 五 種 ； 修 訂 ﹁ 升 降 機 、 升 降 階 梯 及 升 降 送 貨 機

檢 查 方 法 ﹂ 等 國 家 標 準 二 種 ； 廢 止 ﹁ 電 鍍 用 鎳 鹽 ﹂ 等 國 家 標 準 十 種 ， 合 計 二 十 七 種 。 

依  據 ： 國 家 標 準 制 定 辦 法 第 十 四 、 十 六 、 十 七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制 定 國 家 標 準 十 五 種 ︵ 如 目 錄 ︶ 。 

二 、 修 訂 國 家 標 準 二 種 ︵ 如 目 錄 ︶ 。 

二 、 廢 止 國 家 標 準 十 種 ︵ 如 目 錄 ︶ 。 

 

部 長 何 美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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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案 授 權 標 準 檢 驗 局 決 行 

 

制定國家標準目錄 

總號  類號  標 準 名 稱 

14840  A3398  
自充填混凝土障礙通過性試驗法（Ｕ形或箱形法） 

Method of test for passability through obstacles of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14841  A3399  
自充填混凝土流下性試驗法（漏斗法） 

Method of test for flowability of self-compacting concrete (Funnel method) 

14842   A3400  
高流動性混凝土坍流度試驗法 

Method of test for slump flow of high flowing concrete 

14843-1  C5277-1  

不斷電系統（ＵＰＳ）－第１部：使用於操作者觸及區之不斷電系統安全通則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s (UPS)－Part 1 : General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UPS used in operator access 

areas 

14843-2  C5277-2  

不斷電系統（ＵＰＳ）－第１部：使用於限制觸及區之不斷電系統安全通則 

Uninterruptible power systems (UPS)－Part 1 : General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UPS used in restricted access 

location 

14844  K0060  
天然芳香原料詞彙 

Aromatic natural raw materials－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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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5  K0061  
精油命名 

Essential oils－Nomenclature 

14846  K3124  
聚胺酯合成皮 

Polyurethane leather 

14847  N5240  
米酒 

Rice spirits 

14848  N5241  
白酒 

Chinese spirits 

14849  N6375  
酒類檢驗法－酒精度之測定 

Method of test for wines and spirits－Determination of alcohol content by volume 

14850  N6376  
酒類檢驗法－總酸度及揮發性酸度之測定 

Method of test for wines and spirits－Determination of total acidity and total volatile acidity 

14851  N6377  
酒類檢驗法－總酯之測定 

Method of test for wines and spirits－Determination of total esters 

14852  N6378  
酒類檢驗法－固形物之測定 

Method of test for wines and spirits－Determination of solid content 

14853  N6379  
酒類檢驗法－雜醇油之測定 

Method of test for wines and spirits－Determination of fusel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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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國家標準目錄 

總號  類號  標 準 名 稱 

2866  B7042  
升降機、升降階梯及升降送貨機檢查方法 

Method of test for elevator escalator and dumbwaiter 

3380  K1161  
硬脂酸鋁（工業級） 

Industrial grade aluminum stearate 

 

 

廢止國家標準目錄 

總號  類號  標 準 名 稱 

3700  K1166  
電鍍用鎳鹽 

Nickel salt (for electro-plating) 

3701  K1167  
草酸鍶（工業級） 

Stronium oxalate (technical grade) 

3702  K1168  
過氯酸鋇 

Barium hyperchl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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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9  K5129  
聚胺酯合成皮（→ＣＮＳ１４８４６） 

Polyurethane leather    

3381  K6320  
硬脂酸鋁（工業級）檢驗法（→ＣＮＳ３３８０） 

Method of test for aluminium stearate of industrial grade 

3163  K8009  
液體清潔劑（印染工程用） 

Liquid detergent (for printing and dyeing processes) 

3548  K8012  
塗飾鉻鞣內層皮 

Dressing chrome inner leather 

12682  Z4035  
品質系統－生產、安裝及服務之品質保證模式（→ＣＮＳ１２６８１） 

Quality systems－Model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production, installation and servicing 

12683  Z4036  
品質系統－最終檢驗與試驗之品質保證模式（→ＣＮＳ１２６８１） 

Quality systems－Model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final inspection and test 

12889  Z4038  
品質管理與品質保證－詞彙（→ＣＮＳ１２６８０） 

Quality management and quality assurance－Vocabulary 

 

 

綜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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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函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經 營 字 第 ０ ９ ３ ０ ０ １ １ ６ ５ １ ０ 號  
 

主  旨 ： 訂 定 ﹁ 經 濟 部 委 託 台 糖 公 司 代 辦 白 糖 進 口 及 銷 售 作 業 要 點 ﹂ ， 並 自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起 實 施 。 

依  據 ： 附 ﹁ 經 濟 部 委 託 台 糖 公 司 代 辦 白 糖 進 口 及 銷 售 作 業 要 點 ﹂ 一 份 。 
 

經 濟 部 委 託 台 糖 公 司 代 辦 白 糖 進 口 及 銷 售 作 業 要 點  

一 、 為 調 節 國 內 砂 糖 市 場 供 需 並 穩 定 糖 價 ， 經 濟 部 於 報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後 ， 依 據 關 稅 法 第 七 十 一 條 規 定 辦 理 專 案 進 口 白 糖 ， 並 委 託 台 糖 公 司

代 辦 進 口 及 銷 售 作 業 ， 特 訂 定 本 要 點 。  

二 、 進 口 數 量 及 進 口 期 間 ： 由 經 濟 部 函 請 台 糖 公 司 在 行 政 院 所 核 定 之 進 口 數 量 及 進 口 期 間 內 ， 視 國 內 砂 糖 市 場 供 需 情 況 ， 機 動 進 口 白 糖 供

應 市 場 。  

三 、 代 辦 事 項 ：  

︵ 一 ︶ 採 購 ： 授 權 台 糖 公 司 以 該 公 司 名 義 ， 依 政 府 採 購 法 及 國 際 砂 糖 貿 易 慣 例 ， 以 台 糖 公 司 現 行 採 購 方 式 辦 理 招 標 、 開 標 、 監 標 、

決 標 、 訂 約 及 執 行 合 約 ︵ 包 含 檢 驗 、 公 證 、 付 款 、 保 險 、 索 賠 ︶ 等 。 

︵ 二 ︶ 倉 儲 、 運 輸 、 銷 售 ： 授 權 台 糖 公 司 以 該 公 司 名 義 辦 理 報 關 、 提 貨 、 運 送 、 倉 儲 、 保 險 、 銷 售 、 處 理 客 訴 索 賠 事 件 及 稅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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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到 貨 日 期 ： 授 權 台 糖 公 司 依 該 公 司 倉 儲 能 力 、 國 內 市 場 需 求 、 國 際 白 糖 供 應 情 況 、 及 船 運 情 況 ， 訂 定 進 口 日 期 ， 並 於 訂 約 後

通 知 經 濟 部 。 
︵ 四 ︶ 資 金 調 度 ： 由 台 糖 公 司 墊 款 辦 理 。 

四 、 銷 售 價 格 ： 以 國 內 市 場 發 生 砂 糖 供 應 缺 口 ， 台 糖 公 司 銷 售 經 濟 部 委 託 進 口 白 糖 當 天 之 牌 價 計 算 。 

五 、 盈 虧 結 算 ： 

︵ 一 ︶ 由 台 糖 公 司 依 經 濟 部 函 示 之 結 算 日 期 辦 理 。  

︵ 二 ︶ 台 糖 公 司 列 表 結 算 所 有 銷 貨 收 入 淨 額( 不 含 營 業 稅) ， 扣 除 進 貨 成 本 及 資 金 利 息 ︵ 以 結 算 日 前 十 二 個 月 台 糖 公 司 平 均 存 款 利 率 計

算 ︶ 、 運 輸 裝 卸 費 用 、 保 險 、 倉 儲 及 運 輸 法 定 損 耗 等 與 本 委 託 事 項 採 購 運 輸 相 關 費 用 。 為 與 台 糖 公 司 產 品 有 所 區 別 ， 台 糖 公

司 應 對 本 代 辦 專 案 進 口 之 糖 品 ， 另 行 設 立 品 項 或 案 號 ， 記 載 相 關 之 銷 貨 收 入 、 進 貨 成 本 及 以 上 費 用 ， 並 保 留 各 項 憑 證 ， 如 發

票 、 收 據 等 備 經 濟 部 查 核 。 

︵ 三 ︶ 結 算 如 有 盈 餘 由 台 糖 公 司 繳 交 經 濟 部 ， 如 有 虧 損 由 經 濟 部 申 請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或 循 年 度 預 算 程 序 辦 理 撥 補 。  

六 、 台 糖 公 司 應 按 月 編 送 受 委 託 進 口 白 糖 之 進 貨 、 銷 貨 、 結 存 明 細 表 ， 報 經 濟 部 備 查 。 

七 、 其 他 未 盡 事 宜 由 台 糖 公 司 依 經 濟 部 函 示 辦 理 。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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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 九 三 三 ○ 九 九 七 二 七 ○ 號  

 

主  旨 ： 公 告 熒 茂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一 一 一 家 廠 商 辦 理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如 附 明 細 表 。 

依  據 ：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法 第 八 條 和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九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公 告 期 間 ： 三 十 日 ︵ 自 本 部 公 告 登 出 日 起 計 算 ︶ 。 

二 、 本 公 告 事 項 如 有 錯 誤 或 遺 漏 ， 登 記 申 請 人 應 在 公 告 期 間 內 ， 向 本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提 出 更 正 ， 逾 期 不 受 理 。 

三 、 詳 載 標 的 物 名 稱 、 數 量 、 估 計 價 值 等 明 細 表 ， 張 貼 在 申 請 人 住 所 或 營 業 所 在 地 的 公 共 場 所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中 部 辦 公 室 決 行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明細表 

熒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江分行                  變更   

臺北縣土城市中山路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七四六七號  93/07/08  0930514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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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晨企業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積穗分行                  變更   

臺北縣中和市連城路一六八之二號三樓                            工（中）動字第○六六○一二號  93/07/06  09305139590 

宏福砂石股份有限公司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變更   

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二六四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六三○八一號  93/07/05  09305139260 

隆晨企業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積穗分行                  變更   

臺北縣中和市連城路一六八之二號三樓                            建一動字第○六一一二五號      93/07/06  0930513958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先答實業有限公司                                  變更   

高雄縣仁武鄉後安村永宏巷一一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九四二號  93/07/07  0930514035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華日盛工程有限公司                                變更   

臺北縣萬里鄉瑪鍊路二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二二六三號  93/07/09  09305141020 

康和租賃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長群工程有限公司                                  變更   

嘉義縣民雄鄉北斗村北勢子六一五號三樓之二                      工（中）附字第○二二二五六號  93/07/07  0930513992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固信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變更   

嘉義縣大林鎮西結里菜園一一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一六七號  93/07/09  09305141010 

艾恩特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分行                  登記   

臺北縣土城市永豐路一九五巷二之九號及一九五巷七弄三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九號  93/07/09  09305141440 

昇鴻興業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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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新莊市瓊林南路一○三巷八弄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八號  93/07/09  09305141450 

東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重分行                      登記   

臺北縣三重市興德路一二一號九樓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七號  93/07/09  09305141100 

岡固有限公司                                      台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分行                  登記   

臺北縣樹林市俊德街四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六號  93/07/09  09305141140 

瑞北德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豐原分行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社路一一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五號  93/07/09  09305141180 

遠致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分行                  登記   

臺北縣板橋市四川路一段三三四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四號  93/07/09  09305141110 

大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內壢分行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山鶯路一七三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三號  93/07/09  09305140870 

鉅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行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國聖街七八、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二號  93/07/09  09305141200 

廣野精機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觀音鄉大潭村八鄰二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一號  93/07/09  09305141120 

翊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分行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中山路三段一六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號  93/07/09  0930514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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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美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登記   

桃園縣觀音工業區榮工北路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九號  93/07/09  09305141130 

三有樂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三重分行            登記   

臺北縣八里鄉仁愛路四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八號  93/07/09  09305141230 

順達鋼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分行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路二七九巷二一弄六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七號  93/07/09  09305141190 

嘉新鋼模企業社                                    台北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吉分行                      登記   

桃園縣大溪鎮中華路五二巷三五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六號  93/07/09  09305141150 

輝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東路分行          登記   

高雄縣大寮鄉後庄村民權街八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五號  93/07/09  09305141050 

宏宇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科學園區分行          登記   

新竹縣竹北市泰和路八四號三、四樓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四號  93/07/09  09305141000 

繆秋汝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龍井鄉麗水村三港路田仔內巷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三號  93/07/08  09305140670 

禹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分行                  登記   

彰化縣大村鄉貢旗村大崙路六之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二號  93/07/08  09305140790 

豪崴企業有限公司                                  華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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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秀水鄉福安村民華巷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一號  93/07/08  09305140800 

建昇機械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桃園分行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建國東路一五巷九弄二四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號  93/07/08  09305140760 

錦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神岡鄉崇德路一一九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九號  93/07/08  09305140680 

新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分行              登記   

高雄縣路竹鄉社西村大同路二七六巷八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八號  93/07/08  09305140400 

州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幼一路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七號  93/07/08  09305140700 

豐鍵精密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八德分行              登記   

桃園縣八德市友聯街五一巷二二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六號  93/07/08  09305140780 

立曜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竹北市博愛路七一一巷二四弄二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五號  93/07/08  09305140660 

駿輝製刀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雅分行              登記   

台中縣神岡鄉豐洲村豐洲路四二一之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四號  93/07/08  09305140930 

先進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分行                  登記   

新竹縣竹東鎮大明路二九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三號  93/07/08  0930514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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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百瑟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中和市立言街三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二號  93/07/08  09305140900 

上宏牙醫診所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門分行              登記   

臺北縣三重市中華路六○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一號  93/07/08  09305140880 

冠傑鋼鐵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分行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富宜路一四六巷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號  93/07/08  09305140890 

佳祥牙醫診所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國際路一段一一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九號  93/07/07  09305140370 

佑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分行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民有路一段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八號  93/07/07  09305139990 

鴻利鑄造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里分行                      登記   

南投縣南投市成功三路三三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七號  93/07/07  09305140650 

香港商瑞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分行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國聖二街一三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六號  93/07/07  09305140430 

臺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分行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青山里獅四路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五號  93/07/07  09305140420 

精鍊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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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八德市華康街二○七巷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四號  93/07/07  09305140000 

允暢企業社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行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龍壽街一段二○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三號  93/07/07  09305140330 

楓興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永豐路三二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二號  93/07/07  09305139970 

宏邦五金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新莊市民安西路一五○巷一六號三樓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一號  93/07/07  09305140300 

穎藝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分行              登記   

臺北縣新莊市中正路五六巷一二弄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號  93/07/07  09305140340 

合信鋼模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復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復興分行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仁化路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九號  93/07/07  09305140510 

一兵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屯分行                  登記   

台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三段一巷一六五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八號  93/07/07  09305139530 

龍大昌實業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龍潭鄉朝鳳路一○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七號  93/07/07  09305139710 

龍滄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分行                  登記   

高雄縣大寮鄉琉球村農場路一九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六號  93/07/06  09305139740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九 七

加比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南投縣南投市南崗三路七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五號  93/07/06  09305139720 

天揚精密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平鎮市工業三路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四號  93/07/06  09305139620 

日揚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行                  登記   

苗栗縣造橋鄉龍昇村山仔頂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三號  93/07/06  09305139700 

展藝工業社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行                  登記   

新竹市海濱里海濱路五五巷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二號  93/07/06  09305139610 

欣美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興銀弘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南投縣南投市自強一路十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一號  93/07/06  09305139730 

超冠雷射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行              登記   

臺北縣土城市慶樂街四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二○○號  93/07/06  09305139880 

友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斗六分行                  登記   

雲林縣斗六市斗工六路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九號  93/07/06  09305139850 

瑞川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國聖街二四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八號  93/07/06  09305139550 

東北吊車行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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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街四段一八四巷三七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七號  93/07/05  09305139090 

元太和石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南投縣埔里鎮和平東路四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六號  93/07/05  09305139210 

育聖工業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行              登記   

彰化縣彰化市中山路三段一二一巷一四六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五號  93/07/05  09305139240 

仁美商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仁德分行              登記   

台南縣仁德鄉土庫村太乙路六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四號  93/07/05  09305139360 

華葳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孚產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土城市青雲路六六五之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三號  93/07/05  09305139370 

有柴企業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行              登記   

彰化縣和美鎮彰新路二段一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二號  93/07/05  09305139250 

運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仁德分行              登記   

台南縣關廟鄉東勢村東榮街二九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一號  93/07/05  09305139200 

竣茂工業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樹林分行                  登記   

臺北縣樹林市中華路三七九巷七八弄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號  93/07/05  09305139160 

頻光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分行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高獅路五八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九號  93/07/05  09305139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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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茂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桃園分行            登記   

桃園縣大溪鎮信義路三五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八號  93/07/05  09305139180 

歡喜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縣竹北市中山路四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七號  93/07/05  09305139140 

協銳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分行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工業十一路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六號  93/07/05  09305139220 

林口機械起重工程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林口鄉中正路二○二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五號  93/07/05  09305139150 

鴻敏精密工業社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豐原分行              登記   

台中縣神岡鄉岸裡村大豐路四二巷六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四號  93/07/05  09305139520 

武漢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分行              登記   

彰化縣花壇鄉泰元街五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三號  93/07/05  09305139470 

漢大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埔墘分行                  登記   

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二號四六五巷八一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二號  93/07/05  09305139480 

廣陸紙器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勢角分行                登記   

臺北縣中和市連城路一三四巷一八之一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一號  93/07/05  09305138570 

安政企業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迴龍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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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樹林市俊安街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號  93/07/05  09305138600 

岳  企業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分行                  登記   

臺北縣中和市永和路一七一巷一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九號  93/07/05  09305138560 

京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行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路二七九巷二一弄六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八號  93/07/05  0930513851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美亞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路一八四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九七號  93/07/09  0930514106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聚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花壇鄉北口村口庄街三二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九六號  93/07/09  0930514116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山城工業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土城市中央路一段三六五巷一八弄一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九五號  93/07/09  0930514108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宜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二五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九四號  93/07/09  0930514109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遠豐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中山路一段二九○巷二八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九三號  93/07/09  0930514117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泰進工程行                                        登記   

雲林縣土庫鎮秀潭九之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九二號  93/07/08  0930514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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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朕泰隆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南美村南上路二九○巷四二弄一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九一號  93/07/08  0930514075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永福工程行                                        登記   

高雄縣大寮鄉內坑村內坑路一六四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九○號  93/07/08  0930514074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建楹重機械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林園鄉溪州二路二七二巷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九號  93/07/08  09305140730 

佰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啟明                                            登記   

彰化縣線西鄉寓埔村中央路三段一一九巷一四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八號  93/07/08  09305140770 

正代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振圓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甲鎮幸福里長安路安利巷五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七號  93/07/08  0930514091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大順模具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蘆洲市中正路二一四巷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六號  93/07/07  0930514026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王東裕                                            登記   

臺北縣三重市三和路四段三八二巷八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五號  93/07/07  0930514022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嘉康營造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元化路二段四三巷二號一二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四號  93/07/07  0930514018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金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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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東區振興路四三七巷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三號  93/07/07  0930514021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十美攝影社                                        登記   

臺北縣永和市中正路六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二號  93/07/07  0930514025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三電鐵箱行                                        登記   

臺北縣永和市仁愛路二九三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一號  93/07/07  0930514023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富開機械加工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三重市大勇街八二巷二六弄四二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八○號  93/07/07  0930514027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富程起重工程行                                    登記   

臺北縣蘆洲市永平街三二巷一二弄二號二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九號  93/07/07  0930514020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德昌事務用品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三重市光復路一段六一巷二七號二樓之一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八號  93/07/07  0930514024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萬瑞誠實業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彌陀鄉中正西路二四九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七號  93/07/07  09305140190 

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瑋隆國際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長興村南崁路二段九號三樓之四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六號  93/07/07  0930514036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安成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基隆市七堵區崇孝街四二巷一四號四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五號  93/07/07  0930514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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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國祥重機企業社                                    登記   

花蓮縣新城鄉大德街三四五巷一九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四號  93/07/05  0930513917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爵昇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土城市明德路一段一四號五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三號  93/07/05  0930513908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勝耀重機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大樹鄉興山村興山路四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二號  93/07/05  0930513912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泰因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北路一三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一號  93/07/05  0930513933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向營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中正路六二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七○號  93/07/05  0930513911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佑新興業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五股鄉成泰路二段一○二號二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九號  93/07/05  0930513934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華匠工程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彰化市公園路一段四○二巷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八號  93/07/05  0930513913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吉駿起重工程行                                    登記   

台中縣清水鎮民治東路二○六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七號  93/07/05  09305139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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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八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 九 三 三 ○ 九 九 七 二 六 ○ 號  

 

主  旨 ： 公 告 三 旭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一 一 九 家 廠 商 辦 理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登 記 如 附 明 細 表 。 

依  據 ： 動 產 擔 保 交 易 法 第 八 條 和 同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十 九 條 。 

公 告 事 項 ： 

一 、 公 告 期 間 ： 三 十 日 ︵ 自 本 部 公 告 登 出 日 起 計 算 ︶ 。 

二 、 本 公 告 事 項 如 有 錯 誤 或 遺 漏 ， 登 記 申 請 人 應 在 公 告 期 間 內 ， 向 本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提 出 更 正 ， 逾 期 不 受 理 。 

三 、 詳 載 標 的 物 名 稱 、 數 量 、 估 計 價 值 等 明 細 表 ， 張 貼 在 申 請 人 住 所 或 營 業 所 在 地 的 公 共 場 所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中 部 辦 公 室 決 行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明細表 

三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港分行                    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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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大肚鄉沙田路一段三二○巷三五之三號                      工（中）動字第○七四○一一號  93/07/02  09305138500 

和鑫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城東分行              變更   

新竹縣湖口鄉鳳山村文化路二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七○六二五號  93/06/28  09305136680 

強復工業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桃園縣八德市和平路七○四巷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六七二四五號  93/06/29  09305137190 

億蒼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高雄分行                變更   

高雄縣大社鄉保社村旗楠路八○巷六○號                          建一動字第○四八五一四號      93/06/30  0930513718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達喨有限公司                                      變更   

台中縣豐原市豐南街九二巷二六弄五之一四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五號  93/06/29  0930513736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陳永政                                            變更   

台中縣豐原市豐年路一○九巷八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四號  93/06/29  093051373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鐘啟仁                                            變更   

台中縣潭子鄉新田村豐興路二段龍興巷二二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三號  93/07/02  09305138940 

第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來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變更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二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七九○○號  93/06/30  0930513785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鴻光瀝清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變更   

台南縣安定鄉港南村港口二四○之五號                            工（中）附字第○二四○九二號  93/07/01  0930513768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順合豐工程有限公司                                變更   

臺北縣新莊市四維路二二一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二一七六號  93/07/01  09305138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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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巨勇企業社                                        變更   

花蓮縣花蓮市尚志路一八號一樓                                  建一附字第○一四六四五號      93/06/28  09305136280 

財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吉工程有限公司                                  變更   

台中縣大肚鄉大肚村自治路一號一樓                              建一附字第○一四五八六號      93/07/02  09305138480 

財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東閔開發工程有限公司                              變更   

花蓮縣吉安鄉吉安村吉興一街三八九巷二號一樓                    建一附字第○一四五六七號      93/06/28  09305136290 

財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世茂企業行                                        變更   

高雄縣美濃鎮雙峰街一六號一樓                                  建一附字第○一三三二九號      93/06/28  09305136300 

友聯紗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營業部(一)                    變更   

台中縣豐原市圳寮路三八號之一                                  建一動字第○○三七九五號      93/07/02  09305138490 

凱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台南分行                登記   

台南縣仁德鄉上崙村崑崙街一六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七號  93/07/02  09305138430 

元翎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崁分行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大興路二○巷二一弄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六號  93/07/02  09305138550 

黎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分行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新莊村大興路二○巷二一弄九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五號  93/07/02  09305138720 

建佳實業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屏東縣枋寮鄉東海村精進路二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四號  93/07/02  09305138520 

安記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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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大園鄉民族街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三號  93/07/02  09305138710 

安頌液壓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權分行              登記   

台中縣烏日鄉前竹村仁義街四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二號  93/07/02  09305138610 

達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永平路二段三二二之一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一號  93/07/02  09305138580 

提摩太企業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行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二街一八二巷三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號  93/07/02  09305138970 

福元榮興業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行                  登記   

台中市美村南路一○八巷一五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九號  93/07/02  09305138960 

宙紘冷凍冷藏股份有限公司                          林春梅                                            登記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八路一九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八號  93/07/01  09305138410 

陞武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明分行              登記   

桃園縣平鎮市民族路雙連二段一一八巷四九弄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七號  93/07/01  09305138330 

金鼎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分行                  登記   

台南縣新營市八德路一四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六號  93/07/01  09305138170 

冠億齒輪股份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泰分行                  登記   

台中縣大甲鎮幼獅路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五號  93/07/01  09305138320 

介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分行                      登記   

高雄縣鳥松鄉仁美村美山路一九巷一弄五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四號  93/07/01  0930513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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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隆手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后里鄉三豐路三九一巷二八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三號  93/07/01  09305138270 

億信紙器行                                        復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行                  登記   

臺南市北區中華北路三六四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二號  93/07/01  09305138150 

東正元電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遠雄人壽保險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大誠路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一號  93/07/01  09305138390 

昆霖企業社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建興路二四五巷九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號  93/07/01  09305138310 

名冠實業廠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仁德鄉一甲村太乙六街四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九號  93/07/01  09305138340 

長增工程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苗栗縣竹南鎮山佳里店仔三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八號  93/07/01  09305138250 

上巨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分行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大元里國中路八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七號  93/07/01  09305138140 

中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林口分行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大崗村頂湖一街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六號  93/07/01  09305138120 

中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東林口分行                登記   

桃園縣龜山鄉大崗村頂湖一街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五號  93/07/01  09305138130 

倫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口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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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湖口鄉湖南村光復路一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四號  93/07/01  09305137730 

信傑企業社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台中分行            登記   

彰化縣和美鎮東萊路一五一巷四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三號  93/06/30  09305137690 

旭晟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鳳山分行            登記   

高雄縣鳥松鄉仁美村美山路八七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二號  93/06/30  09305137710 

鑫信興企業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民分行              登記   

高雄縣大寮鄉大寮村大仁街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一號  93/06/30  09305137800 

大吉旺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行                  登記   

台南縣仁德鄉一甲村忠義一街四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號  93/06/30  09305137830 

千峰電子分色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和分行              登記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一五巷八號四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九號  93/06/30  09305137840 

聯泰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重分行                      登記   

臺北縣三重市興德路一四一巷一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八號  93/06/30  09305137750 

元陞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民權分行              登記   

台中市東區天乙街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七號  93/06/30  09305137780 

年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分行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高獅路八二○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六號  93/06/30  09305136970 

毅泰企業有限公司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歸仁分行                  登記   

台南縣佳里鎮萊芊寮一七號之二二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五號  93/06/30  09305137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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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外部                登記   

臺北縣林口鄉東林村粉寮五○之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四號  93/06/30  09305137960 

鋼龍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分行                  登記   

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工業三路二○之四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三號  93/06/30  09305138070 

香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員林分行              登記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員鹿路一段三六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二號  93/06/29  09305137100 

紅藍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雙園分行                  登記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二七巷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一號  93/06/29  09305136840 

晨玉企業社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淡水鎮中正路二段二一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號  93/06/29  09305137050 

鋐大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烏日鄉烏日村公園三街一二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九號  93/06/29  09305136930 

鉞鑫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大有路六六○號一樓之二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八號  93/06/29  09305137010 

台資企業社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蘆洲市中山二路四六巷二八弄三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七號  93/06/29  09305137070 

台灣欣順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鹿港分行                      登記   

彰化縣鹿港鎮工業東三路三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六號  93/06/29  09305137650 

祈輝金屬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鹿港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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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和美鎮彰草路三段三一七巷一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五號  93/06/29  09305137660 

金律鑫科技有限公司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桃園分行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蘆興街五一之一號二樓之一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四號  93/06/29  09305136980 

岱瑋實業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三峽鎮嘉添路一○九之一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三號  93/06/29  09305137620 

李秀環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龍壽街一段二○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二號  93/06/29  09305137630 

大友照相館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大寮鄉中興村鳳林四路一七○之四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一號  93/06/29  09305137610 

昶欽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分行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高獅路八六三巷二弄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號  93/06/29  09305136950 

鉞鑫企業有限公司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桃園市大有路六六○號一樓之二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九號  93/06/29  09305137000 

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大寮鄉大發工業區華東路三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八號  93/06/29  09305137600 

陳錦財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屏東縣屏東市建豐路二六一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七號  93/06/29  09305137590 

陳森茂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台中分行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潭富路三段一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六號  93/06/29  0930513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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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分行              登記   

彰化縣和美鎮鎮西路二○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五號  93/06/29  09305137570 

強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台南分行                    登記   

台南縣佳里鎮萊芊寮一之二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四號  93/06/29  09305136920 

宥益企業有限公司                                  吉丞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岡山鎮中崙寮路七○巷一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三號  93/06/29  09305136850 

鎂格納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聯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市南區樹德里大慶街二段五八巷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二號  93/06/29  09305137330 

東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誠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分行                  登記   

高雄縣大社鄉保社村旗楠路八○巷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一號  93/06/29  09305137310 

旭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月惠                                            登記   

臺北縣新店市寶興路四五巷六弄八號二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號  93/06/29  09305136830 

巨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苗栗縣銅銅鄉中平村瑞興北街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九號  93/06/29  09305137320 

歆揚實業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分行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長興村南崁路二段二二八巷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八號  93/06/28  09305136710 

明原矽砂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苗栗縣苗栗市自治路六二巷六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七號  93/06/28  09305136450 

富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分行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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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南區明興路九七九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六號  93/06/28  09305136440 

陞龍興業有限公司                                  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分行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仁化路二二一巷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五號  93/06/28  09305136810 

祥機械起重工程有限公司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新竹市中華路五段六四八巷二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四號  93/06/28  09305136460 

超美特殊包裝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金庫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興鳳分行                  登記   

高雄縣燕巢鄉安招村安林路三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三號  93/06/28  09305136350 

安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分行              登記   

桃園縣楊梅鎮高獅路三六七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二號  93/06/28  09305136410 

富伯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五股分行              登記   

臺北縣新莊市五工路九七巷二號一樓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一號  93/06/28  09305136380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分行              登記   

新竹市埔頂路九九巷一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號  93/06/28  09305136800 

穗成工業社                                        元東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霧峰鄉四德路二八八之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九號  93/06/28  09305136750 

光南車料有限公司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永康市正南三路一二一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八號  93/06/28  09305136360 

巨達鋼模有限公司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迴龍分行              登記   

臺北縣樹林市三俊街六五巷一八弄一五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七號  93/06/28  0930513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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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素梅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和美鎮大佃路五三二巷一一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六號  93/06/28  09305136720 

泓睿有限公司                                      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大豐村大豐東三街三九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五號  93/06/28  09305136730 

鴻福生態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農民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虎尾分行                  登記   

雲林縣西螺鎮七座里七座四九之六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四號  93/06/28  09305136000 

光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竹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行              登記   

彰化縣和美鎮工東三路八之二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三號  93/06/28  09305136740 

東榮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工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南縣六甲鄉菁埔村菁埔三號                                    工（中）動字第○八○一○二號  93/06/28  09305136670 

錸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分行                      登記   

苗栗縣銅鑼鄉中興路二六號等處                                  工（中）動字第○八○一○一號  93/06/28  09305136690 

凱柏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廖賢鴻                                            登記   

台中縣太平市溪洲路八七巷六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六號  93/07/02  0930513859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雷世康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仁愛路一段一九號二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五號  93/07/02  093051389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信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雅鄉民生路一段五三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四號  93/07/01  09305138290 

佰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金枝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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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東區東光園路一○○巷六弄八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三號  93/07/01  09305138350 

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                              受記精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烏日鄉中山路一段和平巷八一號等處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二號  93/07/01  09305138220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金鉅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里市大衛路四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一號  93/07/01  09305137670 

金仲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五股鄉五股工業區五權路七巷六號八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六○號  93/06/30  09305137740 

程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黃懿隆                                            登記   

臺北縣淡水鎮新民街一九巷三八號二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九號  93/06/30  0930513781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台資企業社                                        登記   

臺北縣蘆洲市中山二路四六巷二八弄三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八號  93/06/29  0930513706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加津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秀水鄉民生街五八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七號  93/06/29  0930513709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侄泰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淡水鎮忠寮里口湖子一之三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六號  93/06/29  09305137030 

台灣歐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晨玉企業社                                        登記   

臺北縣淡水鎮中正路二段二一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五號  93/06/29  0930513704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昭明欣業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板橋市松柏街五○巷三七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四號  93/06/29  09305136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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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豐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鴻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西園路一○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三號  93/06/29  09305137340 

金仲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達聖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大甲鎮日南里工九路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二號  93/06/28  09305136520 

合迪股份有限公司                                  鎮坤企業有限公司                                  登記   

高雄縣林園鄉林內路七○巷八八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一號  93/06/28  09305136420 

新武機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揕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合圳北路一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五○號  93/06/28  09305136320 

鈺展國際有限公司                                  昕躍機械有限公司                                  登記   

臺北縣三重市中興南街六四號一樓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九號  93/06/28  09305136510 

新武機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揕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合圳北路一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八號  93/06/28  09305136340 

新利富股份有限公司                                尼迦多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蘆竹鄉海湖村海湖五一之七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七號  93/06/28  09305136310 

新武機械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揕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桃園縣中壢市合圳北路一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六號  93/06/28  09305136330 

伍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達喨有限公司                                      登記   

台中縣豐原市豐南街九二巷二六弄五之一四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五號  93/06/28  09305136780 

伍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永政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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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縣豐原市豐年路一○九巷八九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四號  93/06/28  09305136760 

品虹科技有限公司                                  鐘啟仁                                            登記   

台中縣潭子鄉新田村豐興路二段龍興巷二二之一號                  工（中）附字第○二八四四三號  93/06/28  09305136770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番金路九四號                                工（中）信字第○○四二六七號  93/07/02  09305139040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番金路九四號等處                            工（中）信字第○○四二六六號  93/07/02  09305139020 

弘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聚隆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   

彰化縣埔鹽鄉永樂村番金路九四號等處                            工（中）信字第○○四二六五號  93/07/02  09305139010 

 

 

公 示 送 達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七 ○ ○ ○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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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隆 峰 營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逾 期 未 申 報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一 五 二 一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吳 連 成 等 三 人 各 新 台 幣 二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吳 連 成 及 吳

賢 二 等 二 人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招 領 逾 期 ﹂ 等 因 素 退 回 ， 至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一 五 二 一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六 三 二 ○ 號  
 

主  旨 ： 上 嫺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五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五 七 二 五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高 慧 敏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高 慧 敏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原 此 查 無 此 人 ﹂ 退 回 ， 至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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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五 七 二 五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五 一 三 ○ 號  
 

主  旨 ： 傳 林 營 造 有 限 公 司 逾 期 未 申 報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四 四 四 七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李 正 德 新 台 幣 二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李 正 德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遷 移 不 明 ﹂ 退 回 ， 致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四 四 四 七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二 ○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五 一 二 ○ 號  
 

主  旨 ： 嘉 利 營 造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 五 二 五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黃 李 惠 媛

等 四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黃 李 惠 媛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查 無 此 號 ﹂ 退 回 ， 致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三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 五 二 五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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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五 一 四 ○ 號  
 

主  旨 ： 可 茵 特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七 一 三 一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張 滋 駿 等 三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楊 滋 駿 及 吳 麗 珍 等 二 人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遷 移 不 明 ﹂ 等 因 素 退 回 ， 致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七 一 三 一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五 ○ 七 ○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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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 致 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逾 期 未 申 報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三 九 七 一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陳 正 川 等 三 人 各 新 台 幣 二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陳 正 川

及 魏 文 彬 等 二 人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查 無 此 人 ﹂ 等 因 素 退 回 ， 致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三 九 七 一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五 六 五 ○ 號  
 

主  旨 ： 易 而 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 七 四 二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李 昆 燈 等 三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李 昆 燈 及 劉 家 松 等 二 人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招 領 逾 期 ﹂ 等 因 素 退 回 ， 致 無 從 送 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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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二 ○ 七 四 二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六 九 八 ○ 號  
 

主  旨 ： 立 靖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六 個 月 內 ， 未 召 開 股 東 常 會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一 百 七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二 三 四 一 ○ 號 函 ， 處 該 代 表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長 ︶

柯 有 澤 新 台 幣 一 萬 五 千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長 柯 有 澤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招 領 逾 期 ﹂ 等 因 素 退 回 ， 至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二 三 四 一 ○ 號 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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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六 九 七 ○ 號  

 

主  旨 ： 冠 瑋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七 四 九 三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蘇 嘉 明 等 三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蘇 嘉 明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招 領 逾 期 ﹂ 退 回 ， 至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九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七 四 九 三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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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五 ○ 八 ○ 號  
 

主  旨 ： 工 信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八 九 八 四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楊 燕 玉 等 四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楊 燕 玉 及 李 明 機 等 二 人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招 領 逾 期 ﹂ 等 因 素 退 回 ， 至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八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八 九 八 四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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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六 九 九 ○ 號  
 

主  旨 ： 氤 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二 三 八 二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周 添 郎 等 四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周 添 郎 及 周 火 樹 等 二 人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招 領 逾 期 ﹂ 等 因 素 退 回 ， 至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六 月 二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二 三 八 二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四 六 一 ○ 號  
 

主  旨 ： 捷 地 爾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二 七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七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三 七 ○ ○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劉 子 鴻 等 三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函 送 該 公 司 董 事 劉 子 鴻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招 領 逾 期 ﹂ 退 回 ， 致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七 月 七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三 七 ○ ○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四 五 九 ○ 號  
 

主  旨 ： 富 山 投 資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九 ○ 一 ○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陳 秀 月

等 三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函 送 該 公 司 董 事 陳 秀 月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 退 回 ， 致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二 八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 九 ○ 一 ○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四 六 ○ ○ 號  
 

主  旨 ： 華 樂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一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 經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 七 三 三 七 ○ 號 函 ， 限 期 該 公 司 於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前 向 本 部 申 報 ， 因 公 文 書 經 郵 局 以 ﹁ 原 址 查 無 此 公 司 ﹂ 退 回 ， 致 無 從 送 達 ， 本 部 依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 於 同 年 五 月 二 十 六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 八 七 二 二 ○ 號 函 ， 請 該 公 司 董 事 長 韓 燿 熙 先 生 ， 轉 知 該 公 司 ， 限 期 於 同 年

六 月 四 日 前 向 本 部 申 報 九 十 一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 並 副 知 其 他 董 事 張 莉 萍 女 士 等 二 人 ， 惟 郵 寄 該 公 司 董 事 長 韓 燿 熙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查 無 此 人 ﹂ 退 回 ， 故 有 關 前 述 函 請 華 樂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申 報 九 十 一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之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 七 三 三 七 ○ 號 函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該 公 司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二 九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 七 三 三 七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四 六 三 ○ 號  
 

主  旨 ： 元 康 商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九 十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中 之 財 務 報 表 ， 於 提 請 股 東 常 會 承 認 前 ， 未 經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八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五 八 二 八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鄭 大 川 等 三 人 各

新 台 幣 一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鄭 大 川 等 三 人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 等 理 由 退 回 ， 至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八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二 ○ 二 一 五 八 二 八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三 ○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五 一 一 ○ 號  
 

主  旨 ： 大 祿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逾 期 未 申 報 九 十 一 年 度 決 算 書 表 ， 違 反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經 本 部 於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 ○ 六 六 ○ 號 函 ， 處 該 公 司 負 責 人 ︵ 董 事 ︶ 黃 國 榮 等 五 人 各 新 台 幣 二 萬 元 罰 鍰 ， 惟 寄 送 予 該 公 司 董 事 黃 國

榮 之 公 文 書 ， 經 郵 局 以 ﹁ 原 址 查 無 此 人 ﹂ 退 回 ， 至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上 開 董 事 仍 得 隨 時 向 本 部 領 取 該 公 文 書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三 項 規 定 辦 理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 ○ 六 六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三 一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三 ○ 七 ○ 號  
 

主  旨 ： 美 商 迪 斯 唐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 二 ○ 九 ○ 七 八 ○ 號 函 廢 止 該 公 司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所 營 事 業 第 十 項 ﹁ 土 木 工 程 顧 問 業 ﹂ 認 許 乙 案 ，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說  明 ：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 九 ○ 七 八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四 ○ 四 ○ 號  
 

主  旨 ： 馬 來 西 亞 商 宏 實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 九 ○ 七 七 ○ 號 函 廢 止 該 公 司 在 中 華 民 國 境 內 所

營 事 業 第 一 項 ﹁ 機 電 工 程 顧 問 業 ﹂ 、 第 二 項 ﹁ 土 木 工 程 顧 問 業 ﹂ 認 許 乙 案 ，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說  明 ：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 九 ○ 七 七 ○ 號 函 。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三 二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一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二 一 一 七 九 四 ○ 號  
 

主  旨 ： 有 關 葉 瑞 清 君 函 請 ﹁ 石 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慶 宇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立 即 交 付 公 司 帳 冊 、 召 開 股 東 會 議 、 股 利 分 配 等 一 事 乙 案 ，

經 查 上 開 公 司 實 收 資 本 額 不 足 新 台 幣 五 億 元 ， 移 請 本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辦 理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十 七 日 經 商 一 字 第 ○ 九 三 ○ 二 ○ 九 七 二 九 ○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依 照 分 層 負 責 規 定 授 權 單 位 主 管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三 三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經 授 智 字 第 ○ 九 三 二 ○ ○ 三 ○ 八 六 ︱ ○ 號 
 

主  旨 ： 公 示 送 達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經 授 智 字 第 ○ 九 三 二 ○ ○ 三 ○ 七 六 ○ 號 處 分 書 ， 如 公 告 事 項 ， 並 自 刊 登 公 報 之 日 起 ， 滿 二 十 日 發

生 效 力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及 第 二 項 。  

公 告 事 項 ：  

一 、 本 部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經 授 智 字 第 ○ 九 三 二 ○ ○ 三 ○ 七 六 ○ 號 處 分 書 。  

二 、 應 受 送 達 人 ： 冠 鈞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林 莫 莉 君 。 

三 、 前 開 文 書 業 經 一 次 投 遞 遭 退 回 ， 該 文 書 暫 存 本 部 光 碟 聯 合 查 核 小 組 ， 應 受 送 達 人 可 隨 時 前 來 領 取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智 慧 財 產 局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授 商 字 第 ○ 九 三 ○ 一 一 二 七 七 ○ ○ 號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三 四

主  旨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大 英 國 協 留 學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93 年7 月1 日 經 商 字 第09301117320 號 函 廢 止 認 許 乙 案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93 年7 月1 日 經 商 字 第09301117320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授 商 字 第 ○ 九 三 ○ 一 一 二 七 七 二 ○ 號  
 

主  旨 ： 香 港 商 港 發 電 子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93 年7 月1 日 經 商 字 第09301117360 號 函 廢 止 認 許 乙 案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93 年7 月1 日 經 商 字 第09301117360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三 五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授 商 字 第 ○ 九 三 ○ 一 一 二 七 七 三 ○ 號  
 

主  旨 ： 英 屬 蓋 曼 群 島 商 吉 客 國 際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93 年7 月12 日 經 商 字 第09301117340 號 函 廢 止 認 許 乙 案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93 年7 月12 日 經 商 字 第09301117340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  

 

經  濟  部  公  報         第  三  十  六  卷            第  二  十  三  期        一 三 六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四 日  

經 授 商 字 第 ○ 九 三 ○ 一 一 二 七 七 四 ○ 號  
 

主  旨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美 拓 服 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經 本 部93 年7 月1 日 經 商 字 第09301117310 號 函 廢 止 認 許 乙 案 ， 惟 因 無 從 送 達 ， 爰 以 公 告

代 替 送 達 。  

依  據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公 告 事 項 ： 本 部93 年7 月1 日 經 商 字 第09301117310 號 函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經 授 中 字 第 ０ ９ ３ ３ １ １ ２ ５ ５ ２ ０ 號  
 

主  旨 ： 公 示 送 達 本 部 依 ﹁ 電 器 承 裝 業 管 理 規 則 ﹂ 第 十 三 條 規 定 予 以 ﹁ 豪 興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 等 四 家 ︵ 詳 附 表 ︶ 限 期 辦 妥 補 僱

電 匠 之 通 知 函 ， 逾 期 未 辦 則 廢 止 電 器 承 裝 業 登 記 執 照 。 

依  據 ：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七 十 八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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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 前 述 函 以 雙 掛 號 按 原 登 記 營 業 地 址 郵 寄 ， 因 表 列 商 號 遷 移 不 明 ， 函 件 無 法 投 遞 ， 特 此 公 示 送 達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中 部 辦 公 室 決 行 

 

附 表  

商 號 名 稱 營 業 地 址 負 責 人 應 送 達 公 文 日 期 文 號 

豪 興 水 電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台 中 縣 大 里 市 永 大 街 七 七 巷 三 二 號 一 樓 李 榮 燦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四 日 

經 授 中 字 第09331122530 號 

佳 一 水 電 有 限 公 司 彰 化 縣 員 林 鎮 仁 美 里 靜 修 東 路 一 三 九 號 蕭 榮 文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四 日 

經 授 中 字 第09331122530 號 

冠 緯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縣 板 橋 市 莒 光 路 二 七 巷 一 四 │ 一 號 簡 新 忠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四 日 

經 授 中 字 第09331122530 號 

史 坦 登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花 蓮 縣( 市) 民 政 里 中 美 九 街 八 號 王 昆 齡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四 日 

經 授 中 字 第0933112253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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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一 七 ○ 一 七 八 ○ 號  
 

主  旨 ： 英 屬 維 京 群 島 商 快 特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二 家 ︵ 如 附 件 ︶ ， 有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尚 未 開 始 營 業 之 情 事 ， 請 於 文 到 十

五 日 內 申 復 或 向 本 部 申 請 撤 回 認 許 ， 逾 期 即 依 公 司 法 定 予 以 廢 止 認 許 ， 請   查 照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三 百 七 十 七 條 準 用 同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款 及 同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 

二 、 抄 錄 相 關 法 條 如 后 ：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公 司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申 請 ， 命 令 解 散 之 ： 

︵ 一 ︶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尚 未 開 始 營 業 者 。 但 已 辦 妥 延 展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二 ︶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但 已 辦 妥 停 業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應 送 達 於 公 司 之 公 文 書 無 從 送 達 者 ， 改 向 代 表 公 司 之 負 責 人 送 達 之 ； 仍 無 從 送 達 者 ， 得 以 公 告 代 之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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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停業 

公司名稱                                                          申覆函日期申覆函文號 

公司地址                                                          處分函日期處分函文號 

英屬維京群島商快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420 號 

臺北縣新店市寶強路六之三號七樓                                              

土耳其商歐仕克股份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480 號 

高雄市苓雅區英明路二０二之三號一樓                                          

 

 

經 濟 部 公 告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七 月 五 日  

經 商 字 第 ○ 九 三 ○ 一 七 ○ 一 七 九 ○ 號  
 

主  旨 ： 恒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等 一 一 家 ︵ 如 附 件 ︶ ， 有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之 情 事 ， 請 於 文 到 十 五 日 內 來 函 說 明 ，

逾 期 即 依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命 令 解 散 。 

說  明 ： 

一 、 依 據 公 司 法 第 十 條 第 二 款 及 同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規 定 辦 理 。 

二 、 抄 錄 相 關 法 條 如 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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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法 第 十 條  公 司 有 左 列 情 事 之 一 者 ， 主 管 機 關 得 依 職 權 或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申 請 ， 命 令 解 散 之 ： 

︵ 一 ︶ 公 司 設 立 登 記 後 六 個 月 尚 未 開 始 營 業 者 。 但 已 辦 妥 延 展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 二 ︶ 開 始 營 業 後 自 行 停 止 營 業 六 個 月 以 上 者 。 但 已 辦 妥 停 業 登 記 者 ， 不 在 此 限 。 

公 司 法 第 二 十 八 條 之 一 ： 
主 管 機 關 依 法 應 送 達 於 公 司 之 公 文 書 無 從 送 達 者 ， 改 向 代 表 公 司 之 負 責 人 送 達 之 ； 仍 無 從 送 達 者 ， 得 以 公 告 代 之 。  

 

部 長 何 美 玥  

本 案 授 權 商 業 司 決 行 

 

自行停業 

公司名稱                                                          申覆函日期申覆函文號 

公司地址                                                          處分函日期處分函文號 

恒建股份有限公司                                                  0930601   經商字第 09301701400 號 

臺北市松山區東興路二十六號十一樓                                            

台灣電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430 號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二００號四樓                                        

美商愛提股份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440 號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３４６號（６０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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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商佰達國際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450 號 

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一六八號十樓                                            

香港商伽林頓鑽孔工程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460 號 

臺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四一０號八樓之二                                    

英屬維京群島商聖達苨股份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470 號 

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三段四十九號五樓                                        

香港商伸蒙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490 號 

臺北市民權西路３５號１２樓之１                                              

光捷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500 號 

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七十號三樓                                            

香港商開羅士貿易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510 號 

臺北市民生東路三段一０五號三樓                                              

香港商總官實業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520 號 

臺北市青島東路九號六樓                                                      

香港商快步推廣有限公司                                            0930617   經商字第 09301701530 號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五十三-四號三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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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資 訊 目 錄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六 月 份 建 立 之 行 政 資 訊 目 錄 資 料  

資 訊 種 類 內 容 要 旨 

作 成 或 取 

得 日 期 

保 管 

期 間 

保 管 

場 所 

發 佈 

單 位 

法 規 命 令 訂 定 ﹁ 礦 業 權 費 收 費 辦 法 ﹂ 民 國93 年6 月16 日 永 久 礦 業 司 第 一 科 礦 業 司 

法 規 命 令 訂 定 ﹁ 礦 產 權 利 金 收 費 辦 法 ﹂ 民 國93 年6 月16 日 永 久 礦 業 司 第 一 科 礦 業 司 

法 規 命 令 修 正 ﹁ 礦 業 規 費 收 費 標 準 ﹂ 民 國93 年6 月16 日 永 久 礦 業 司 第 一 科 礦 業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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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命 令 

訂 定 ﹁ 礦 業 權 展 限 申 請 案 因 礦 業 法 第 二 十 七 條 規 定 情 形

駁 回 後 其 損 失 及 範 圍 認 定 標 準 ﹂ 

民 國93 年6 月23 日 永 久 礦 業 司 第 一 科 礦 業 司 

法 規 命 令 廢 止 ﹁ 海 域 石 油 礦 探 採 條 例 ﹂ 民 國93 年5 月19 日 永 久 礦 業 司 第 三 科 礦 業 司 

其 它 劍 潭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民 國93 年6 月21 日 永 久 水 利 署 檔 案 室 水 利 署 

法 規 命 令 

修 正 ﹁ 商 品 檢 驗 登 記 及 報 驗 發 證 辦 法 ﹂ 第 十 條 、 第 十 四

條 、 第 十 七 條 、 第 二 十 一 條 條 文 ； 並 刪 除 第 十 二 條 條 文 

民 國93 年6 月18 日 永 久 標 準 檢 驗 局 

標 準 檢

驗 局 

法 規 命 令 

修 正 ﹁ 商 品 免 驗 辦 法 ﹂ 第 五 條 、 第 六 條 、 第 十 條 、 第 十

一 條 、 第 十 五 條 、 第 十 六 條 及 第 二 十 條 條 文 

民 國93 年6 月18 日 永 久 標 準 檢 驗 局 

標 準 檢

驗 局 

許 ︵ 認 ︶ 可 條 件 之 有

關 規 定 

資 訊 類 商 品 指 定 試 驗 室 特 定 規 範 民 國93 年6 月15 日 永 久 標 準 檢 驗 局 

標 準 檢

驗 局 

其 它 大 埔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民 國93 年6 月15 日 永 久 水 利 署 檔 案 室 水 利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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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命 令 地 下 水 管 制 辦 法 民 國93 年6 月10 日 永 久 水 利 署 檔 案 室 水 利 署 

其 它 

經 濟 部 水 利 署 辦 理 違 反 水 利 法 案 件 罰 鍰 金 額 裁 罰 基 準

( 修 正) 

民 國93 年6 月3 日 永 久 水 利 署 檔 案 室 水 利 署 

其 它 翡 翠 水 庫 運 用 要 點 民 國93 年6 月3 日 永 久 水 利 署 檔 案 室 水 利 署 

註 ：  

一 、 本 目 錄 所 稱 ﹁ 資 訊 種 類 ﹂ ， 係 指 行 政 資 訊 公 開 辦 法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之 行 政 資 訊 ， 例 如 法 規 命 令 。 

二 、 本 目 錄 所 稱 ﹁ 內 容 要 旨 ﹂ ， 係 指 行 政 資 訊 名 稱 ， 如 有 明 確 之 必 要 ， 並 簡 述 其 內 容 要 旨 ， 例 如 行 政 資 訊 公 開 辦 法 。 

三 、 本 目 錄 所 稱 ﹁ 作 成 或 取 得 時 間 ﹂ ， 係 指 行 政 資 訊 之 核 定 、 發 布 或 公 告 日 期 ； 非 自 行 作 成 者 ， 其 取 得 日 期 ， 例 如 ： 行 政 資 訊 公 開

辦 法 之 作 成 日 期 為 九 十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四 、 本 目 錄 所 稱 ﹁ 保 管 期 間 ﹂ ， 係 指 行 政 資 訊 依 法 令 規 定 之 保 存 年 限 。 

五 、 本 目 錄 所 稱 ﹁ 保 管 場 所 ﹂ ， 係 指 行 政 資 訊 作 成 或 取 得 之 機 關 、 單 位 ， 例 如 ： 經 濟 部 商 業 司 。 

六 、 本 報 表 每 月 一 份 ， 以 資 訊 種 類 及 作 成 或 取 得 日 期 排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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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濟 部 公 報 ﹂ 將 於 九 十 四 年 元 月 起 停 刊 啟 事 
親 愛 的 讀 者 ： 

    首 先 感 謝 各 位 對 經 濟 部 公 報 長 期 的 支 持 和 愛 護 ， 由 於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級 機 關 之

法 規 命 令 及 行 政 資 訊 未 來 將 統 合 於 ﹁ 行 政 院 公 報 ︵ 日 刊 ︶ ﹂ 登 載 ， 本 公 報 將 於 九

十 四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停 刊 。 

統 合 型 ﹁ 行 政 院 公 報 ︵ 日 刊 ︶ ﹂ 之 刊 登 內 容 、 出 刊 頻 率 、 出 刊 頁 數 及 售 價 均

與 本 公 報 不 同 。 為 保 障   貴 訂 戶 仍 在 有 效 期 間 之 權 益 ， 特 函 通 知 您 辦 理 相 關 退 費

事 宜 。 經 濟 部 公 報 以 本 ︵ 九 十 三 ︶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為 基 準 日 ， 請 讀 者 配 合 勿 再

續 訂 ； 如 已 辦 理 續 訂 者 ， 超 出 基 準 日 部 份 ， 將 核 實 退 費 。 

您 未 來 如 需 要 訂 閱 ﹁ 統 合 型 行 政 院 公 報 ﹂ 紙 本 ， 請 於 九 十 四 年 該 公 報 發 行 後 ，

再 行 訂 閱 。 有 關 訂 閱 事 宜 ， 屆 時 將 另 行 公 告 。 

最 後 ， 對 於 本 公 報 停 刊 造 成 之 不 便 ， 致 十 二 萬 分 之 歉 意 。 歡 迎 您 繼 續 給 我 們

指 正 及 建 議 。 

                                       經 濟 部 公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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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報 展 售 門 市  
書 局 名 稱 地 址 電 話 及 傳 真  

三 民 書 局 

重 南 店 ： 台 北 市 重 慶 南 路 一 段 六 一 號 

復 北 店 ： 台 北 市 復 興 北 路 三 八 六 號 

Ｔ ： ︵ ○ 二 ︶ 二 三 六 一 ︱ 七 五 一 一 ︵ 重 南 店 ︶ 

Ｔ ： ︵ ○ 二 ︶ 二 五 ○ ○ ︱ 六 六 ○ ○ ︵ 復 北 店 ︶ 

Ｆ ： ︵ ○ 二 ︶ 二 三 六 一 ︱ 七 七 一 一 

五 南 文 化 廣 場 台 中 市 中 山 路 六 號 

Ｔ ： ︵ ○ 四 ︶ 二 二 二 六 ︱ ○ 三 三 ○ 

Ｆ ： ︵ ○ 四 ︶ 二 二 二 五 ︱ 八 二 三 四 

新 進 圖 書 廣 場 彰 化 市 中 正 路 二 段 五 號 

Ｔ ： ︵ ○ 四 ︶ 七 二 五 ︱ 二 七 九 二 

Ｆ ： ︵ ○ 四 ︶ 七 二 二 ︱ 五 八 九 一 

青 年 書 局 高 雄 市 青 年 一 路 一 四 一 號 三 樓 

Ｔ ： ︵ ○ 七 ︶ 三 三 二 ︱ 四 九 一 ○ 

Ｆ ： ︵ ○ 七 ︶ 三 三 三 ︱ 一 八 二 九 

國 家 書 坊 台 視 總 店 台 北 市 八 德 路 三 段 一 ○ 號 Ｂ １ 

Ｔ ： ︵ ○ 二 ︶ 二 五 七 八 ︱ 一 五 一 五 

Ｔ ： ︵ ○ 二 ︶ 二 六 五 九 ︱ 八 ○ 七 四 

Ｆ ： ︵ ○ 二 ︶ 二 五 七 九 ︱ 九 六 二 五 

 

政 府 再 造 信 箱  

台 北 郵 政 五 ︱ 四 一 七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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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買 正 版 ， 認 正 牌 ， 你 我 支 持 反 盜 版 。 

二 、 保 護 智 慧 財 產 權 ，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 

三 、 抄 襲 盜 版 太 缺 德 ， 推 陳 出 新 才 有 趣 。 

四 、 創 意 無 價 ， 盜 版 無 理 。 

五 、 智 慧 財 產 權 是 智 慧 的 光 ， 創 作 的 原 動 力 。


